A

AL D BT N
111# B % 273 % 2355
2 EH

2 REBFTERGFF IS

E T AIEA AEd
Fm NI A LR R

ERI¥w 15

FAEE AR F AR R A EF 2 AR ARII2E]
20120 T FEASR S HideT

p PP TP Em S

= b}
1 4

—_—

2R BREFLEGEE Y -
R R

922

N

FyohEEL > R ERRIFRL N E S B R R

AHEFR -4 7 é«_t“ ', 8 T N 25505 W 19 52

*ﬁ”fsﬁ e o kR AT R AR R R A8
WARLIZE2Y 14p o R RER o VA e i B H

FA LTI Y £V ATAN (TR 2,252,456% (B A%

FOFR) P R2%T5 > MGAYR - hiBh G2 A#TE
B PERT TR LE R EF

R Ak A 104860 150 A% otk %ng

R T&72 R BEl T 2t w0 E R8RS

=5 §x7 §; (Unsatisfactory? 3 ) » & & i Vﬁ’fﬁ’é T

2T ﬁ;‘*ﬁ_‘ﬂy\ «E,*%:tg]ﬁ'%;;c:f ?waff:/z‘ R Illié\xﬁﬁzi_v#_
_

K
pi
arg

& 2*+4]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 > T*PIP) -
I &322 pH wH b d FFRFEZY (THILE
§) o TpHTPA I EREFIFoBET AT LI

1



0% PR EL TR 2 ABIRHE 2P
BRI TR A AL BB
B Rl E S LB RPN BB S ¢
TELFE LR £342,252,4567 > F ik A X F G ¥
TR TR RS RS RS T LU & L

GiE BDIE S 2R EERGZFIDE S F 1T KREEFO
s AR AR (THEFAZ) $2UFRTRAABFRI
o FHEP (s S RER AT A OB B 111

E£3122p A3 f?‘—fiﬁl‘lﬂ koo g2 a8 18p B ®32,173
~0 R R RBREHPZR2PAIFHP L REEJIFE
A2 53 E 2 A4 o S A Rp 111#37 22 423 1 R
o E QTR e L e A EIE I R A (“r
S mAR) WEF LG 0 E 0328402 BT LR
wAAmfIIneY L EERGY (THZEE) KE2VEE K
’ T':}i’?— 81,9983 Y EHAAZF1ITKER
S (THFRE ) OMWb%@ﬁwﬁ&ZZ&pﬁsa’
£51Mﬁ28hm3¢1%%9|L:ﬁiﬁﬁ BA b

7 ’T ( },%%TT-—,‘ l$ ’ FF /HL IF)\,r#‘ f’l’ o
~ A2 Eju 2 L2 &> LITABEHA o5 > 2 p

1m&2—4pﬁé rﬁﬁ s o ¥ H 5]~ PIPiE 7 4
! \ A2 110 $ 55 R Y
kO E AR fRed s £ R o B R R
IF R AFLR A RELOTEL 27 BB 555 B
2 R4 ”T@EI“BIOQﬁG fl»\ i R Rk s AR E AR

A.

Bp 130 161n S }}%:55% g 4p B 1lE

p “'Li‘éjﬁ—:[ﬁs IE;; @whx o Pk A gL B g E 1 TR

%2 mEY GATH AT O RE ARDE - ¢ X4

201,895~ » R G EfREYy > 2 5 FE 0w
:

B fsomImd £ Faium LEP CHRL 2K R



RNE2ZEGEH v o e 2 124 Ff ik
E TFE»*‘“L {7 o

BB A EHZEF

HR2 p104762 15p 422 B3 d » EEEIRER > 2 F3
30,500~ (L AREE)%1T4E )

(21104#62 30p 13 > R EBNFS 1 arF AE2 H 2 FR
= TSI A A II0ETY 1 p R4 BRI AL j=
A AEZ B AR 11089 IpRREEATILA S
Ak ARz H i AAN]10#R 127 1P 83 3 B E v AR 2 B

177 o

Er2pl04E311082 ERF»03RE > B LB LR R

(Meet Expectation:Z 3|3g# ) ~ ¥ »cZ & L (Need Imp
rovement3 F:tig) ~ Hrci & & R (Meet Expectationif
TR ) ~ Harid £ 8 R (Meet Expectationif 3| Pﬁﬂ)
FrapBd LR R (AccompllshedéE TISEH ) ~ g &
(Need Improvements # iz ) ~ %327 ) (Unsatlsfacto
ry# %% )

42 p110E27 4p 423 F#82 31Pp oF » R 2 EF ISP
[P &2 7:xd p 4L "%i‘i%ﬁ*fiﬂ' #KPI (Key Perfo
rmance Indicator B 44 » g Fwapdldes (L +
E ()% 1112 113F )

@it p110#1125p 43 P E12231P 2k » HR2EFH2
ZPIP» ¥k 7ecd P oot A 57 ZKPIr iz e
ziimur/; D B G A BATE B EER20% (L ARE)

%1152 117F )

(O 23111 #32 21 p i sl 2 % A2 5 116E 502 2]
11237 3lp Bab 225 » Z30]11#47 8p 20 F 220 FRALRGE
PMEs Rt  REAZFTERRE "2 7L 4THE
BFEAELIF (RAmE¥E)%213229 31~ 235~ 4631 465
) e

BR 4 2 h ¥ e rdopmT-1977 (L2 %E()% 1751 228

RN
=
=
il
s
¢ N

H\
A
T [y
q?:;
N
g
Ev
‘-\



-

F) 0 R 2B Saep@T-2977 (L AmEH)52292

)
4% ) -

o

DO
o
—

AN
u

~N

2_12 d

(CAE 11137 21 p Aol 4 i 5 K2 F110E $ 5408 0]

1123731 p &k 829 :

T34 A2 FI1EROR T F 1T E2Z 1 TR &
‘ L

- d

et

EEE o B F it X LR AR
I_%lT‘“‘J‘-fv‘\bﬁ-j]%T__L,lf}Fﬁ% ;?EE%T__J-% ’?mé‘ilﬁ‘; b
R EF L YR E

Bl FEZgo p E‘E;&—*-’ rﬁ”’ B ?éi
(&8 % FEDQG—&&;._ 7 % 2 630%% 106% & &~ F % 33352
FA-R oq FR) X 1 IERPP
s Ty f*fé %1 “9‘”
i G
er%EuLi BRI FEES R
Y IREF L REE EATE2ZF
98&/3?.;«,—}%?1088%% Lo % °
24 RS A E R HApR E £ 3T R 2 3
812 103F ) ~ W; A R R &
B s g AT o HARS 2 1 (FARR]
PR Rl o il PR @t
1‘*2 » F R LSRR s PEIE A R R AL
P EHERH O P
E&}é B AT AEIE |, (RAREE)$I6E ) o 4
BRE»i®Eh s 54k B (Far Exceededi 4z !
M5 27 §; (Unsatisfactory? & & ) » 3=
:z L (Need Improvement;a Fezik ) 242?35 (Unsatisf
actoryﬂ'/%;e;)iﬁ #ﬁﬁT Bk Bm E
z L

;.l
=
&)‘1
Evy
N
-mﬁ

TR



A 2 B E Wyt s Bl Ferd gEyE: (RAREO)
5105321107 ) » & S %»c~ 1 iF£&IL72 & ~ 2 scskizaix
1 REMEEEIRGFARSES 2L TR € K
AT pF Aok A 2 st o Kok el F @R ¥
LR LA BIRTG B P HIBEGRL Y A
Eagpra Bodk ol Eee L34 (PIP) > R 1
tmecd o PIP2 P ente3c @ 1 F2ai R EYH - 4 ¥ 58
URETRIPAEM2z el g e 45 el 4 sl
BP PHHESP R L AR ZEESPRDT O UK
Aree 22k c B RAEFHEE L LG PFFF
Pprs o it B B RN ERLFRABE L E

B~ AR~ A REF > S RER IR 2 20 4F

F 3 ;}:/]ﬁv& LR o ﬁl%*i% MAEFRed Pk

pro 5B A F B R A F IR 0 RIRIT % % ZHRBP

(Human Resources Business Partner * # F s ¢ 2

Fe) twmte F @3 b s o5 DA EARA L A REFS

e gl R EE T REIBT  FHLEFTR P
i

I Aaced > BB ERRE RpEEAFER LI LRE
FF o AR aEa it ki NFE (L AREEN109
Z110F ) -

Zh2104F 211078 22 # B2y > LA H p109=& 5 »
LERGAIGEY A B ERTE SR

ﬁ&$@%1 ?(ﬁ4gﬁgmé@jg)ﬁgaﬁf:
r 13 5

R R L S ) FIIIETI3F #7m = 2 2)
T TR RE D HE o ROk & RFehic g o i)
Foeig » ADhEAp109# 107 5 2%87.68%4 » § PR 2 ch= i
AR AREERELLISS s MRS ELAS TS A BY
S g HEA BAEN R M GR s 38 0 ek
%i\@@gk&’ﬁﬁ@%@&m%#@o(W:%ﬁj
RETPFESPEZRFZR?) 2 F E40% 2 Frgiz ~

—\\



)\-L
(@]
X
=
)
-
&
\ NN
~y
w
>
S
4
H N
o
\\-\-_rt
)
P
-
il
&
NS
Ty
NES
=
hpas)
i
ey

KPI» * & E®dc s o E%’iﬁu{‘ﬁé T ArE PR R
F kil

B2 jaR o L a0 KPl - 8 EKPIA A &8 &
- A e 7 € F P IRHKPIREA F o T3

B o Jok dFA o W ArR BCFKPI R 2 A 90% 0 B AE
Q0%fe § bt o 110227 4 LA Rk 2510 3
g »PIP> v FRE-BHPHESPE ISP
LHKPIR g > P ilg ERicsh o % £ B A Zbottom 2
2P B o a8 AR E R
‘ E0 7 G5 ATH e iR

\/\/ .
m A3 TP pFIE

f‘m
|
|l

NV

=
—

fa =

G

B AR HFEET 02T A REFP S B ooy w
S HF LA P IRELAKPIEES Y Ry Efesr » T 5 &

) LT L R g iR

(?
A
PERRFRE R FRF AL

AABrzm B ahoe (B I FFIpFET REBELESDT L
) 1 ivpF A R40-) pF 0 B LIEKPIE7 =¥ 0 H
LIRARZER > T T2 %40 FE7 €3 B A1 %
AL B R BT BRA R - g
B R 2 PRt %40 Bendiac i @ ) - RiZ G %Pl
Po (B @ REZXNPIPFHPE 3 A vk 3 &R
B9 ) G oo (R iMw%?PIPE%’* AR+ ETE
75%5%)7&% wHPPIP? ) X3 5 3% (L42m33)%961 10
1~103%)



TR ‘ :
N- BEBREDASE G- BHRE . (B DR EHIA
FPOSLRR?) T FRFEDTD A § e
; FWEF O o R R D EL Y
225 IR i é$?ﬂmﬁﬁ’”%ﬁ*¥iémﬁﬂﬂ
T~ R20%E_ 2 T 110E 57 73 e 20 4ok
GRS 2P RARL T RBPIP e (R 110E20 2R 2
: BT AGE ~ R20%ehiE 2 Q) Eeho (B
e AR E LR BRI P B AE » R20%2
) {m (FFB A T~ R20%E0IE I > B2 3835
W R EER?) NEB R
m%m%ﬁw%iwﬁﬁimxﬁﬂwwmw¥fb*’ﬂ§3
A s B EAR I Py 2 E o
RAED? 2ox o AP E G4 2w hd R e 5
Aozl Fh e AL A q&zﬁg (R RAPIPH3HF3 &
ra»f:zﬁﬂz%?:&w’v ?) B %P LG o (R A PIPRF
& RA A @%miﬁm&whﬁfw?)a. + 3
(LAREC ) IOI,LIOSE )

EE
4\04.\-
‘P‘
“U
p—q
'ﬂ
e
o
R
A
ka)
8‘
_ﬂ-:\\
‘:mk- "‘\

T(ELE pﬁ"ﬁ %rmé( )“115'ﬁwc 59) 4 mEn

10497 Soxi ek =W EIRA R hDY > METR A1 A

ERITERL o (B 2P FHETE R L HE » %
A

TIRA R fgmt o (&-ng
{\;»':i: ? > - -E)’ié’i’j“‘]’i ”'EE’ Z 3

W et F AN Y R

*1‘*—
>->—
=



24 i l10£ 5999 & ¥~ k5% Ami A4 R
#%Lm”wz iR R ‘ﬁi’ﬁﬁ%gﬁﬁﬁhﬁm%
AW PN AP R 0 TRERET R
T e ﬁ°$ﬁf§mwﬂ %Tﬁlﬁ@ﬁﬁaﬁ

2 & - 2
(B3 a2 RhimRittxadhy
3 A2 P Forpdie ‘;;f;;a » {2 ,’}‘;* £
= o

B -
RAFE A AR2%2) F o (B FHELEOIRFE LT
ER?) Lo SREELNWER S (W RRA2
5 ey %%5/01};:%13[13 LR 2 & REPIPAF A AR

TAENRDYTT Q) BRSPS T 0 B 1tk 20%
ArA B EHH A %S%E'J{%Ef&%ﬁ LSRN
Bl el ipsdhy a2 83 gy
fio (B R4 s XPIPoigser » 5 & 5/ Nl T &
Faps Q) Aner g 9?2 g o (K R4 iEa XPIP ke y
Ha54e® ?) $1=icd {,}1‘}5 Mg o AT R 2R A R
D% A g m O RE2X MR F L (B E R
FTREFAD O BRFEREFIR?) FFLER
LFEn il Y AR DL ZETE GBS RAIE
EP o RETIEG o TUIRE R A F R SR FEDTA o
(B3 @i+t 3 ?2) tmpihata el @/
BAvR2 e aisa-da T ]NB 2o (w:+&:

9

#:PIP2 i » 3 P x APIPH FH R { e ?) 27 24
BB LG R RA BB AT B A
FIF T 5 71> 18k APIPH AP £ £ F 59— XL
LRk T E R EEARAF R AR B RE
Fe iRt o BIEARY 4 G P RAE G Rav A R R
EFHEZIFIRALE LA oF[er o (R4 P FE e u
Tl s % ihie ] > 3 R hisa iy e awg 7 ) Leho

e



?5% JRAR & ﬂﬁjﬁ”%’{?w&ﬁlﬁmgﬁ
TRRERNE ST RERD FEEFEEHENZ 5
FPAR R h s gt AT S A PR EILG
A A EnEEE FET  HRL g Feid 6
AE e (BRI LAR202 g s Es #7
2 ) %Paiﬁg‘év’viglﬁl_)k%éi\k,j&g%~%ﬁ’;ﬁ% EI B4 4
£ o REMDETFL2 {5 > MAFFE VI M iE o R
ATy IR NP RAFH €3 otk ] €
ARG L AT A R ET K g )P
H3wRhE Lo whgrcg  Flete (B L WAITAS IV
?3”1 AR o xR iffé J?W'ifﬁ”’%"‘ﬁ?)ﬂ?’%ﬂ@‘ﬂ#

9 X

1

*wm
%&

lﬁ\lp

=R 2L T T EiE

TIRARIENFAAR > 5§ TRARLAHFE T F 2L
Eo el TR ARG G ART RILhlA) 0 Ar R 2T R
Tox FER DR ERM LA TN FIR T AY
sorc g i AR e n B o HOT R 31 Hokec L Ep Fes
o 4 gifTenfd o (I RELIERRFILE I
YR EHFEIRA foed R kL E 8 1174
P PRAL?) AP H 2 4R > ez 3 TR ES
REEARRHRA B AN L ARG MAh B2 AW
BEED AR - A ganlen1ir, BgscivA Licd o £
FoSmA R A g Rt AR VAoRIBE S R
gé@ﬂzﬂﬁigama,gg;zkﬁWﬁwnuJ&’bu?
RMTeF EXLXFAAHM R 11250 F 29X PFEN > @
FAEREEA R T2 R L0 €5 PP 2
FPHFELG HEE

o (Bt RA115p 3 &% 7 WA
jeenie W] T AHT (Average Handling Time-% 352532 pF )
P iE o FHE T AR ESER s A RAH? ) R A



A gAY o B S EEE AT AT AR ESEE]
EEAK E’f’?")@aia" b g i L pEA P ehp cnE F YR
FiE A T ERmPPIP R kenBEEF A DALY Y
vffmA%wHTMAWWL*&%%@Jz@%%T s
Rl PR T en R e (B 2P 33
—; S AR AL e W g 2 R APIP? ) N E T R4
TL ek Rp R R RADY o T F TR Lok
%ﬁpmﬂ@m@% PR HIEFIRR . gAY
PO&@.? R4 hRAAFERST N33R Y 0 R apkR-
‘}l’ﬁ e L > AP IR R F e o (B IEALTEY
AFERRLIAFIRAL?) AT EARBERR DL
,fﬂ; Fa 2 EOHp e oo e;T%}g,/-rgﬁq;éIE R
ﬁ%ﬁﬁﬁiﬁ%W@ﬁim L €N R L IR
”%?ﬁ;#ﬁ;ﬂ”" B E IR T R R2 s BEAE o

-m ‘m\. E \\-:‘ -F‘\ﬁt _‘i“\:
Kis \%‘: = fs‘+

4,
(Fr3a%28 7 F2hE22342?)F o (F A2k
?élﬁz%i‘“&{@"ﬁ%zﬁﬂﬁé’r&%; iR e?) Flak
FLRFEMREAEETRINB IR Y Ry P
AE g apkiT o 2L REEF A Ea s o ¢
TR o (B R4 A xPIP#EA? » R 5 LRG>
AFRELEHPERATERLEEFZH T ) LEr0ed iz
PR L F ARG L PR R AP
oA nity K2 b izae kG B Freed i) €
dHEE R RREOHEHHE S Aok Do R
0 F e ERRFNH oAt R RiTL > XA g4 r o

A= ?;g fééu it \xif«@?“*’ EAREAR - SRk )

i
FTH A P T %ZO%m‘RL’ Q‘f’),@;zmﬁb.&}gu;ggr
PRI RARLY?) v ATREFN g ,Pr«f:ﬁ*ujﬁ
ﬁ%%i‘a%iﬁ% Z'Fmﬂ—\)a z‘—\m’ TF):&?\;{F\?’L— fr’lﬁ?fé’@‘*ﬁ»i’
e B R IBIEATH R T A B e =% p RAEPIP - ARG

10



Tr - BARF WA HWRE LG JILFE (F R
E e ir@‘? )r% =PI

E)
s rhazid (R22FEIRY CAiE) k% @A
QI i@\rﬂ%%(—)%llill?w,i v % 9)
oo HITHEI~113F 40 MAFEIRLA D §

DO
ﬂ”j ".‘E!\"\

%Hw«j%%i¢uﬂwf@ﬁﬁao< DF 2
ﬁﬂﬁﬁfﬁﬁﬁ@ﬁ’”%ﬂﬁaﬁ— RAR2E?) R
2L £ :;’C“}gl&jé,j—i SRS BAS (B2 s hge S
B3 o (K TF’H?”‘??)?L“H?HEPTQE‘%? B g P &R
- X4 F LR 5‘B$H6$¢H_HBB (B %lip=e it
T EBAE A% AL Fﬁi‘a%m%LQ)S"o

(FF . },%!ﬁ‘ %&%ZZKPIP&EPF{I& ’)5 -‘1/3‘-'? ]l\l,l :I"fEI._T,,.,E'fa ‘) ) /)u
Fulfdigde (B #8HRL gk
s 9 ) AojprE X PfT—"’Kﬂ,\ON LINE w42 b > #7111 :_ﬁ
PP £ PR g kR R | e
L
EL

J3
2
i\4
=N
&
)H—
e

lgi it-iji#»‘fﬁ{"é R 15 A L &3
Ilo (R D@ A BRIFILL
g&gwﬁﬁ’p@ﬁi?)ﬂj&,o;
TRB R e o F AP e R feng S
Wi B2 gD o (K AR ENI T
T2M?) 26> His 2t iéé“i%z‘vﬂl_év’v:ﬁﬁ %*
g€l e RAdfte i1 iTdRG R

g - ﬁmo (R %2PIPFH 5 @
Fls R FPIP- E X5 W s P71
(&:%ﬂﬁAﬁamgi D IR
JRA Rk it L s rETd o ki
i&—ﬁiﬁ L Fip e (K
g G EE T EFTRL > »R
P 3l REEPS EE K

ak
oy

};\ﬂ-‘
R

¢ G

)
e

\4

-

a3

%.

i
L =
g
()

b

A

—

N

= X
=
}Z\u\ o
s
>

8; ?\.‘a Ry -

“‘-"3%
)
-
=
W

N
‘\

|
i =
[N

|

&
KX
&
ey
@ 5

ha T,
-
.

i,

o

=

~

— ol
=

(et ;.l
i f‘m -
i

U

o

b

2L e

-\g+
NS

N

2

~

Ir

N
‘\

g
&
L

N

LN

IRy

pLus 1@;
=

”Ff_ o =3 &} o o
i
T
Yo=h g 9

ﬁ'\r ;O
5PN
pis

e e e

Lot
o~
Iﬁ\
=
A\

bord _3:‘:; F_& ;?;‘_ - Tk
hd NN

T ‘:‘r‘i\

N
-\
¢ a
24\“
=
A¥5Y

=

-

~mf

11



TR - ARG T RS2 > FIR g T R & G
ﬁigﬁ@’“&#ﬁiﬁﬂiﬁﬁﬁ&@)mwﬁmﬁk
AT G40~ BenpEfl o (B D 47 28 8HA T
%£§2%¢%Ui’aﬁzﬁ%ﬂﬁiﬁﬁ%%?)ﬂﬁ°
(} RFBorEODFR2FHA72292) 3 - FEIr2
PRI d s JERRA B c P EEFRE LN
FoAPREIGEER - (K ABRFEaL 0 SRREL

AHTSE ¥ 2 de 2 £ 8x? ) oL L4844 F T 5 IR
wmitd WA E NG R Aok A R GRS B
LER NG A LERT fERTLERg  Fef
%g?io(ﬁiﬁéiégﬁﬁiéﬁﬁﬁﬁy?)
FGET S A A PRI IEEHT IR R I BRAR
3
o

4
e

FPRRFHEAE R S22 (LARE(D)%2221 226
B)d FrEmAFET I RAAI09E107 1523+ % 4%
* i+ £ ﬂP H# e 1i T"Jﬁ'}t =

S 43109+ 107 12 » 1 (FARE T F > Fri=pip 108 =
2. %2t & & £ (Accomplished:if 7] 3¢ & ) ) @3%72& F:
»H2xFE &L (Need Improvements #izi&) ~ ¥ %7 )
(Unsatlsfactory% MR ) 0 EMAY T s R4 it%lﬁ s
V§nﬁﬁgﬁ%&£¢QJmﬁ$¥’flﬁﬁﬁﬁaﬁﬁ
st g R Ampt il o KB B g rergE &

w

i

;aumﬁng,@4¥£L@~%“1%méﬂ¢¢“@
K2 P TAZ S LT B2 g »110£1175
PERE12731p » 3 REF % 2= Fradf e 34
FEEP TAEPRIR FEALEFER AP Gk
T RZHEERE BHREFDFRIIBEEE FTLA 0
BRiEiFs kA NFR  EFOSREFLEE PER
(LAmEC)FIHITE) - @R %3 1110£122 31

12



P aiz: 79585 0 R

F
WiTh s gy Feed R VARE LR WK
LRl  BENrEEERE A1 v
FARBEZNE O OMUARLISEREZEFHECIEEDR
BorEREH O ENE-FEACHEI g BAZALLED

%
rﬁ%&%’ Mﬁ4¢“t 5116 %522 *0]
1 pl11&37 31p & b g B2 ks
@’ﬁﬁﬁiﬁ@’il LEEEEL R AR LB A

53 %i%ﬁTﬁi’ﬁA%%&@'ﬁﬁ

s
ful;
"l\*- >

B
EHAFER Y LA S~ BRIFIO S Hiky 2w (R AKRE
D)%962 103~ 21422267 ) » 2 FE ey Hec g g
34N E Rt E LT A REC fr%&ﬁ»’*l RN
“i*i#@“%‘v?i% . Ik #Bf’aé‘&a’ﬂ% P& 7 ‘M’i#ﬁﬁ“%?ii
%‘Jib% 7&& 5 *9:#3?“%35&5}?%1%‘35; oo

—_

B g ke 2 2k > g4
1

v
N

=W

—

\-7}%:

=
AR

2 2 T4 mwm%ﬁzom SRR LT 5
FRITIRE PR RS A 2 ) o kol Fec g
FIyE2 52.3. 10 > B 1 praf kPl 2 78 0 B
FEae s it e s hidad (LAKREEOE110
E>,f$h@4xzn~@f L R T A
FARERS 2 2 BT o aPIPR i E5rwd 2 £
2128 L?ﬁ@ﬁ£ﬁ7mﬁaw7@$ L34l e 4
gt LR P ES PR AR ks
9 ¥ , o
R

::L

ed

i

e KR T
M
H\
E W

o
O
v
—
RS \- —
P T A
b

AN

<4
fing A B
e e 4% T



T 3

4

e

£ i B
CRCENK e AR A
Hisco p2igpd pla sy Fecl 3l penem %4
FA N ERIFIOIST FM%’ wh2 LT ER R % %5/0)11'&131: L2
PIP » p* © J53 4 idmr<iﬁh()lwﬁ)’$%ﬂ
ARUATRET DI E BTk w2 PR H kL THPI
PEreec L3R FHF >3558 1B E DL 977 o
1107 i 2 & 72 W3 ik > dpi ”1094&\&&» 3 =

e
(Q
|
BN

E:)

222
FE

M R4 AR e E XPIPH R AR AL P R
S LRI EF 0 TR B
A FG THE ISR D PR % E LW A

P11 S 5Ac R T > FFL 111 &37 31 P f«?i g

R SFHIF ~ FE

= . S
ﬁ” %ﬁﬁ&ﬁﬁ~k€%£‘

EUN
xR
B
5
¥
5
p:
S0
W
'&l
W
‘”f
;ﬂ-
"S._
W
_H}
y
3
-
o
N
Wi
=

WJ%@’%ﬁ%ﬁ%ﬂﬁ¢d1$#ﬁ$ﬁ°%éi%

@ﬁ’£$#¢ﬁ’§éﬂﬁiipﬁ’@
H

4

’ ’ 5 P 2| Y A 5 // A
fﬁ?"m.u'fi’?fr’»ﬁ{‘r\'l;’:’ » WL L F 12 3 /‘n‘
e F



202 A FREAFLETE THE
FORBEIFTZAFRNESEYEE > RRLE S it 2
A ERE A I IFIRANZ - 3R 0 X
B F 13228 2 ANE T LY T iR EEFZSF
54 i ﬂ%%ﬁﬂi@ﬁ
2BES WEHERLF - B ,;‘b,THU;;
2 A 2 il é%if B
I P;L,’I'.Ti"%?i%%aéz,iﬁ;o
3&ﬁ’ﬁ? 2 ARl AR FiRE LR B R
A LS Bl 245 BT R ARIE ARG D
oML e RE S Bt LFET o AR
Sk 4tk d B 4eriy 1,525,174~ > 5 £12d 9
122 eBE QL ERTg 0 Bt A B RAES T
d ’&Aﬁ“ T A T ARN LR AR IR B A B
Al X Ve A N - A A U S A
R g PR L 0F s -
%ﬂ%” #Pﬂ%ﬁp\

psoop B ~Ff”7inxi£’&&4Ul”&* 4ﬁ43i
EATLE o FR AR L AN AR 1 EF A A
b XA EERT AR P (FAFL TEIED B A
FRAGAFLY > 2B E T RFERGL A pF o T
EHARF2Z PERT . Fm B L ERFERTA I UL
IRFRFAY FERALLS AFONEI R L B
AFERY I AR FL R Pl LR ¥ p T
FiRgi @ pm M ARELIRTZ/EY ierl BB
AEZERF LA IRIBRLT A F AL I 4
1 pFEeREAGF RS eIy o
255 > A2 1 IERMFIBHFEH T T AP R HITHEHL
o R4 UEEIPF T R 1T EF 0 BEAE
Lo Thesrig il GpH ) St R 12 Y 5 SHEF LR



fo v 5 Bt 5 ﬁ%Oﬁl%%@ﬁﬁ%i@iﬁ
AR SR AIFLIEBEFBEARRFARED R
g\e'gA-;g,;%%:« g}ﬁigﬂpp\&{mwd T4

NG -P'E\
LNy :1
74"\ s

\_

B o RO
N P YN %

£ 1

i £

23
i ARRRtEi S b E!
oo gBEAIESE S Fy TRERAR R 2 pld B2
THERPAH R F2 R B??'E'in&% T3y, (LAmEH)
F90F ) > AL TR ERMNESE ST FPE (LA
25510221037 ) » B3R A8 2 RFEST PR o
A F IERRE 2 27 :‘i ’ L%t v RE TR AR TR
23 ERPFR 0 AR A T4 FIw p 1@5 R ERD e

v

ERLEERDY o *v?éé%?ﬁ;%i%éﬂs”’ eIT o g4 %%a‘«’t

BEREIEBFAEHATIZ T A3 Tad ]‘\*hsz

% o2 R% **Lrﬁ».iécfi%\»ﬁa?a‘»(ijﬂfué()“MS

) ’%ﬁ;?ﬁﬁﬁi?}z\'*’éW v (TS STk EF 0 AR Ak

EFEF e ITheRE24TT Pl B XL 1 ITRRSH L

Tt AGEE L "F?’fi'}'ﬂ’ bv FTpF fcin 1F v)a "/‘dﬁfTF\ =

2 0 o K o

W) 2 R % H106# 117 2111837 253 5 B> Fr& 3+
35,000~ » % mm@d ?

A4 21 LRJ%MM%LI‘EWﬁiir%W%ﬁﬁ%
J—Iﬂ’ﬁ"a’}? },»1%514 D F] b O oy B "I‘?ﬂ » 17 ik
TR L GopE rEEg2p () M E A

BMFRED - A GopHELIEPN 35 AALE0P A > 2

IrE gL e () FELGRHBEIENFOXIFTRE D

o RAZE30P A L FTATEF L o)~ FEHER

L TARE AR RAmp R (TG FlELE o *0 F

AL R o 2 EGEP EAMIP 0 A E A pETE O H

A P ﬁxfﬁx\:}ﬁaiﬁfi o H A E A z;/\,}?ax;s)g\;,;xﬁﬂ%frﬁ =
Lz gpartiEesEp ) (LAm$H)%92293F )

R4 w1061 6P ~ 127 26p ~107T#1*1p 25

p~108&1274p (4 pF) ~109&1%4p ~274p ~373

16



0p ~4725p (4)pF) ~27p ~5"9p (4-ppF) ~110#1

21p ~2p ~4p 26P ~111#17% 1P ~5p ~16P ~23P »

29p > j—iﬁfﬁalgf*ﬁ 4 I L"F‘E] ?Eﬁvi‘ij’alr*rﬁigi—:;\: ’
2

;31%' 22 HBEE ST (LAREO$2291234F )
R@4¢\%%&E;~&$@’W%ﬁ DEEHFF X
1:&3n ,Q,.,

Bx
BAFA 0 AR AEAL BB F106£11 211
15%ﬁﬁi£%&fﬂﬁ(m0maé\’* =X
B R4tk d B R Ly £47678,482% > ;ii;iﬂl_sl ?

BRILHE WY EERR T B8
WA Z 7L s o & v rEa iR
F1 5 BRI EEN AR FAZFEAT P o 8
j{%%éi@—ﬁﬁ%ﬁﬁiﬁﬁﬁﬂi%ﬁ’“ﬁﬂﬁ
I~ emiE L E*7¢d PR SRRETLR
gro ¥ a2 <*d7ﬂ¢ (“% % 7 m B 5 106
BL 2R TLR) o * BRI AP ERERL D TRIPY
Ryp o P AEPREEPRE B AR RO PFED R
£ -~
T8

=

S ERBAGIEEFEE > doE BB piRid = pf
E~%¥pE iz %kaﬁﬁ&io?‘ﬁi?‘%ﬁ%%
(4o fo ~ AT e~ 2 flend 2 5 ) 2 2B (4
LERER) B BER AP Y HERE R AMME
FPHR:EERAE WSS L3 ZMBRER - F aupp > &
T g ¥t ) (LARE35OF28) > g2ty
2 BAFIEAA PRI FEFE BRIl
ERPY sm o m RIFPRBL RS B2 L8 @
ZEA 1R A FR H"% *Fﬁj“] -1 j]%ﬁ J_ekjgﬁjma AL E R
P R S S T AR TR F S
?%%%Fﬁﬁ’ﬂféi. FARL R F RGN 2
LR o Tl T Ui ﬁéﬁg\ﬁoﬁlfﬁ;ﬁm’ LR W NN AN
Alappz B 2ph F1@Ragloy¥dog gL

#H R $W4’%ﬁm§ il BREGRELF S
B4 o LR 2 R8s 2P s Ev At

17



P NEEREAR L ERR I A BILER

LRSS ) #
ajﬁla'ﬁgkg’_ﬂ PRE s B2 FREEEHFA Hi2T
PpEZRFREE  REVE S AL SET B AR
LAAFREFLFENRAR  FRE AT H -

I R RE AR BN G Rdesr L BR T
TR RIEd 5 BIFE o X R FREEH WY 0 H ALK

RENEE -0 YD LI B rd e K S A
x

Ik G R A TR

Jofth A b g ST 200 P AR D L R o de

L EEFRACRE O - BERIRFRAT
v = X ] 113 & 2 ! 6

$wF FE

1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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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235號
原      告  葉瓊瑤  


被      告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訴訟代理人  江奎徵律師
            鄒珮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嗣於民國112年2月14日，除原聲明外，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加班費合計新臺幣（下同）2,252,456元（見本院卷㈡第9頁）。核原告所為，顯係基於同一僱傭關係之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專員，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形。詎被告於110年將伊年度績效評為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且未依循被告所訂工作規則之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逕以伊未通過績效輔導改善計劃（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PIP），於111年3月21日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自通知日起，拒絕伊提供勞務。惟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且被告認伊工作能力未符預期，卻未提供具體方法協助伊提升工作能力，亦未給予調整職務機會，即逕予解僱，不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其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又積欠伊工資及加班費合計2,252,456元，爰依系爭契約、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就業保險法第5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5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1年3月22日起至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8日給付伊32,173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1年3月22日起至伊復職日止，以每月2,726元之保險費為伊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投保勞工保險，以每月3,284元之保險費為伊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並按月提繳1,998元至伊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㈣被告應給付伊2,252,456元，及自112年2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長期績效不佳，工作表現遠不如預期，伊自110年2月4日起已多次提醒其改善，且將其列入PIP進行輔導，仍未獲改善，伊不得已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關於原告請求工資及加班費部分，原告107年1、2月整個月份均請病假，且原告所屬單位自109年6月起，交通津貼改為計程車資報支，員工搭乘合作之計程車車行毋須自行支付車資，並無所謂未給付交通津貼之情事；原告在職期間，已受領加班費及假日出勤費130,161元；又病假5天不扣薪，係指員工於1年內所請病假未逾5天，則被告不會扣半薪，非指員工得將未使用之病假申請折發薪資；原告在職期間，已受領員工酬勞251,895元，原告錯誤援引年報數據，乃有誤會，故原告上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自104年6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專員，月薪為30,500元（見本院卷㈠第174頁）。
　㈡110年6月30日以前，原告任職於許秀月所帶領之單位，因原告申請轉早班，故被告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轉調至陳秋萍所帶領之單位；嗣被告於110年9月1日將原告轉調至江俞旻所帶領之單位，再於110年12月1日轉調至謝娜美所帶領之單位。
　㈢原告自104年至110年之年度績效評等，依序為績效符合要求（Meet Expectation達到預期）、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績效符合要求（Meet Expectation達到預期）、績效符合要求（Meet Expectation達到預期）、績效符合要求（Accomplished達到預期）、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
　㈣被告自110年2月4日起至同年8月31日止，對原告進行第1次PIP，並設定改善目標：績效各項成績均需達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關鍵績效指標）且無任何類型扣分（見本院卷㈠第111至113頁）。
　㈤被告自110年11月5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對原告進行第2次PIP，並設定改善目標：績效各項成績均需達KPI且無任何類型扣分，或月績效分數未落入該群組末20%（見本院卷㈠第115至117頁）。
　㈥被告於111年3月21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契約，並於111年4月8日郵寄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原告未簽署資遣協議書，亦表示拒絕受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見本院卷㈠第21至29、31、235、463至465頁）。
　㈦原告之出勤紀錄如被證7-1所示（見本院卷㈠第175至228頁），原告之請假紀錄如被證7-2所示（見本院卷㈠第229至234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於111年3月21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又該條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雇主如係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促請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義務，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憑以終止勞動契約，自不能認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有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工作規則中倘就勞工平日工作表現訂有考評標準，並就不符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者，亦訂明處理準則，且未低於勞基法就勞動條件所規定之最低標準，勞資雙方自應予以尊重並遵守，始足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及雇主事業之有效經營及管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依勞基法及其相關法令訂定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㈠第81至103頁），既經臺北市政府核准備查，且無明顯重大瑕疵，應為兩造所遵守。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2條規定：「公司為激勵員工士氣，確保工作精進，得辦理員工年度績效考核，並依此評定等級以辦理生涯發展規劃及薪資調整。若員工不能勝任現職，有具體事實者，依公司管理辦法或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處理」（見本院卷㈠第96頁）。被告員工年度績效評等最高為績效優異（Far Exceeded遠超出目標），最低為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評為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或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者，係指員工績效表現無法達到所要求之標準，需使用公司之績效輔導改善計劃（PIP）處理（見本院卷㈠第105至108頁）。
　⒊被告之績效管理辦法、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見本院卷㈠第105至110頁），專為績效、工作表現不佳、不能勝任工作之員工，依具體事證及執行程序給予改善工作表現機會所設處理機制，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並規定員工績效或職能展現不符公司對該職務之期望時，主管得隨時主動提出績效輔導改善計劃（PIP），以輔導員工積極改善。PIP之目的在敦促員工績效能符合期待，主管透過設定員工明確具體之短期改善計劃，包括：改善能力、改善項目、期望達成目標、改善行動方案與達成目標期間，以提升績效改善之效果。員工應確實採取改善之行動，期間若需協助，應主動向直屬主管提出；直屬主管則應監督改善進度、定期檢視、記錄表現事實，並提供員工必要之協助，持續給予鼓勵及表達關心。員工績效表現未達計劃改善目標時，經直屬主管與次高主管確認後，依據評核結果與HRBP（Human Resources Business Partner人力資源諮詢管理處）討論後續處理方式，包括：主管視員工改善成果進行第2次改善計劃，期間最長不超過3個月；若經主管評估，該員工仍不能改善，無法勝任現職，依據結果調整員工之職等及薪資，或不能勝任工作，依法予以資遣（見本院卷㈠第109至110頁）。
　⒋依原告104年至110年之年度績效評核，足見其自109年後，各年度績效評核分數有降低情事。經查：
　⑴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主任）許秀月證稱：「（問：是否看過如本院卷㈠第111至113頁所示文件？）有，這是因為原告月績效落入末5%才要求做的改善。所謂月績效落入末5%是指109年10月績效87.68分。當時原告的成績主要是推廣整體得分18分、出缺勤得分0分這兩份分數落後，才會針對這兩點列舉出來。出缺勤的滿分是3分，如果請事、病假會扣分，請家庭照顧假則不扣分。（問：表格上設定期望達成目標之原因為何？）公司考量如果月績效落入末5%狀況下，必須列入觀察改善期限，成績必須各項目達到KPI，且無任何扣分。具體來說是要看月績效，如客戶滿意度、效率及推廣公司各項業務的KPI。要達KPI基本上要達到一定的分數。公司會隨著目標對KPI做微調整，並不是一直固定。扣分的情形，比如接聽率KPI是設定在90%，若未達到90%就會被扣分。110年2月4日是我與原告談的，我跟他談目前落入PIP，必須設定一個期望達成目標，期望達成目標是各項KPI要達成，且沒有任何扣分。後面手寫未落bottom 20%的部分，在2月談時沒有寫上，但在8月份我第2次與原告談之前已新增上去，該條件是公司在5月份新增加的規定，該條件對客服人員是比較寬鬆的，該文字是由何人於何時填寫的，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2月我與原告談時，他知道他的期望達成目標是各項KPI要達成且沒有任何扣分，並有簽名。於8月份請原告簽名是要確認原告改善之情形，實際上我是在8月份去找原告簽名，但我請他改簽7月30日，日期有塗改過，但7月30日是原告親自填寫的。（問：8月找原告談時，原告改善情形如何？）就是因為沒有改善才會請原告簽這份資料，也有找其他人員協助他做溝通。（問：8月拿這份表格請原告簽名時，是否就有未落bottom 20%？）是，我那時沒有口頭跟原告說公司有這個規定，但文件上面有。（問：原告有無詢問你文件上多出未落bottom 20%這段文字？）沒有。（問：表格上的成果評量是否你寫的？）這是我在8月之前寫上去的。（問：上班時數不滿展延的考量為何？）工作時數未滿40小時，要達各項KPI是不太可能，對客服人員不客觀，所以工作不滿40小時是不會有個人月績效，所以才會寫上展延，這對所有客服人員都是一樣適用。（問：原告時數有滿40小時的績效為何？）一樣沒有脫離PIP。（問：原告於PIP計劃期間，有無向你提出他需要協助？）沒有。（問：當初於PIP時，有無向原告表示只要未落末5%就能脫離PIP？）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㈡第96至101、103頁）。
　⑵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副理）鄒珮玓證稱：「（問：有無看過如本院卷㈠第111至113頁所示文件？）有，那時原告是我的組員，他的績效落入末位時就啟動績效改善，我有找他去做績效改善溝通，所以有看到這份文件。所謂績效落入末位是指績效87.68分，依績效評核內容去裁出一個客觀的分數，有一套標準。（問：推廣整體18分及出缺勤0分是何意？）當月有比較落後的項目才會特別註記，右邊是我們期望他達到的目標。推廣整體及出缺勤是比較落後的項目，但同仁達成目標值的話，我們就會認為是達到目標。月績效未落入末20%是公司110年5月新增的規定，如果有達成，公司就視為可以脫離PIP。（問：110年2月與原告談時，尚未有月績效未落入末20%的條件？）是的。（問：你於這份表格簽名時，還沒有月績效未落入末20%的文字？）是的。（問：月績效未落入末20%的條件，與各項均需達成KPI且未被扣分，何者比較容易達成？）以其他同仁的表現來看，是月績效未落入末20%比較容易達成，因為這是以總分、整體的表現去補足，同仁比較容易去達成。這個規定是5月生效，所以我們是看4月之前的表現，但參考到多久之前的資料我就不確定。（問：原告於PIP計劃期間有無向你提出需要協助？）印象中沒有。（問：當初於PIP時，有無向原告表示只要未落末5%就能脫離PIP？）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01至103頁）。
　⑶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經理）洪淑芝證稱：「（是否看過如本院卷㈠第115頁所示文件？）有，原告在110年9月績效落在末位即客服人員的末5%，我跟他約談後才會製作這張表。（問：依據何資料評估原告績效落入末5%？）會依據公司給的項目，比如：客戶滿意度、人員線上考核、效率、業績推廣效率及出缺勤等，給予分數後與所有客服人員做評比。（問：原告落入末5%後，你如何與原告約談？）一般的約談順序應該是要由員工的直屬主管先與員工談，但此次是我直接與原告談。原因是原告在之前的績效改善也沒有通過，在110年的9月也落入末5%，我認為我有員工管理的責任，所以直接找原告來談，了解他當時的狀況並給予輔導，管理輔導的項目即表格內所列項目，並確認接下來應該改善的目標。表格左邊的項目是當下與原告約談時談的內容，但在談的當下沒有寫，是談完之後我才補寫上去。（問：有無與原告確認表格上設定期望達成的目標？）在談的過程中，有無就這些內容逐字唸出我已經忘記，但在談的過程及簽名時都有提及，也有請原告看過。（問：當下即與原告提到他的期望達成目標是各項達到KPI且無任何扣分，或未落入末20%？）有。（問：計劃表右邊的成果評量是否你寫的？）是的。成果評量是約談時寫的。（問：既然原告是因績效落入末5%才啟動PIP，為何原告要脫離PIP卻不是只需不落入末5%即可？）其實就公司而言，員工績效在末20%是不符合期望的，而落入末5%則是待改善，所以公司會希望員工績效能夠改善至符合公司期望，而不是不符期望的狀態。（問：原告在兩次PIP的過程中，有無向你提出他需要協助？）我的印象中沒有。（問：原告這兩次PIP後來改善情形如何？）第1次改善是沒有通過，所以第2次又落入末5%，我才會找他約談，但第2次仍然沒有通過。（問：表格左邊所寫改善項目，後來實際執行情形為何？）當時是與原告確認在過去曾經帶領原告的主任是否有給予上開所列輔導項目，原告回應有。所以那是指在當時已經執行過的事項。（問：這些文字是何時寫上去？）正確日期我不記得，應該是在與原告約談完後的一兩天內寫上去的。（問：在原告啟動PIP之後，為何又在PIP期間頻繁的更動組別？）公司組織的異動是有不同的情況，原告會異動是因為他個人需求由晚班換到早班，後來在PIP期間我們的考量是因為前一次改善沒有效果，所以希望透過不同主管的輔導、領導，給予原告不同的協助。在過程中也有收到原告不同的回饋，原告確實是有接受到不同主管給予的幫助。（原告從陳秋萍的組別換到江俞旻的組別，對於原告的績效是有幫助的嗎？）是的，公司就客服人員組別異動考量的點，是客服人員工作內容都是接聽進線客戶電話、提供服務，需要具備專業技能及績效評核標準都是相同的，在此情形下，我們評估過後認為透過不同主管的管理及輔導下，對原告的績效會有幫助才會進行調動。（問：陳秋萍、江俞旻2位主管的管理、輔導有何不同？）不同主管的管理風格本來就會不一樣，給予的協助也會不同。原告調到早班之後，陳秋萍是比較柔性的主任，能給予同仁適當的關懷，我們原本預期會有不同的效果才會做調換，但仍未有改善；而江俞旻對於案件的判斷比較明快，對於原告各面向的績效會有幫助。（問：為何在江俞旻部門待了兩個月，又將原告換到謝娜美的部門？）其實判斷點也是相同，原告在江俞旻部門的期間仍未見改善成效，所以希望藉由謝娜美的協助，幫助原告完成績效改善。（問：在更換部門時，有無將原告在不同主管、不同部門的磨合期，對於原告績效改善的影響納入考量？）這部分是有考量進來，客服人員工作內容是相同，當下雖然原告是隸屬於某位主任，但同仁間都會有相互代理的情形，所以在非所屬的情況下，也不是完全沒有接觸。再加上工作內容相同，所以在績效改善的過程中做組別異動，對於員工績效改善是有幫助的，才會進行組別異動。（問：對於原告主張不同主管的工作習慣會影響客服人員效率，頻繁更換主任對於他工作會有影響，有何意見？）就我的立場及角度，換組及主任輔導方式是否相同對於原告績效未能改善是沒有關係的，原告先前曾經長期在同一位主管的組別工作，但績效仍未見改善。再者，績效主要是看員工的線上表現，比如服務客戶完之後，客戶給予的滿意度如何，這些都是員工線上的表現，與主管線下的輔導並沒有相對關係。11月5日當天約談的事情，包含主管曾經給予的輔導，並告知原告為何會落入PIP以及改善目標等都有提及。〔問：原告於11月5日有無表示在陳秋萍的組別下AHT（Average Handling Time平均處理時間）績效較佳，希望能留在陳秋萍的組別，不要調動？〕原告在當天談的過程中，曾經有講過他是否能留在陳秋萍的組別，當時我給他的回應是之前在做績效改善時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能透過主任的輔導脫離PIP，但後來的結果原告仍未達成期望改善的結果，所以我們評估在不同主任的帶領下有機會帶給原告的幫助是什麼，才會進行組別異動。（問：公司是否評估原告繼續在陳秋萍的組別將無法脫離PIP？）以當下原告整體改善的狀況，沒有達成原本期望，所以當時評估是如果原告繼續在陳秋萍的組別下有可能仍是維持現況，無法脫離PIP。雖然原告在陳秋萍組別下只有3個月，但原告的狀況一直沒有改善，我們認為要盡快調整組別。（問：證人是否曾經詢問要將原告調動至推廣組？）我曾經詢問過原告的意願，因為原告長期無法改善績效，但就原告的各項績效中，推廣的項目是相對比較優良的，所以才會詢問原告是否願意調動至相對比較擅長的領域工作，但原告的回覆是不要。（問：有無參與公司資遣原告之決定？）有。（問：決定要資遣原告之前是否有考慮要將原告調動至推廣組？）因為原告之前曾經明確表達過不願意調動至推廣組，且原告有多次未達績效改善的狀況，公司認為原告確實是不適任的，才會資遣原告。（問：原告兩次PIP過程中，你身為客服經理，是否需要追蹤進度並與原告進行訪談？）在績效改善的過程中，注重的是改善者是否清楚其改善目標及期間給予相關輔導，所以我前述有提及同仁如果有落入績效改善的情形，會由其直屬主管進行約談及輔導，如果同仁的改善狀況是良好的，我就不會進行約談。如果長期未改善，我才會介入。追蹤的部分一定會做，在我進行約談之前，我會先與同仁的直屬主管了解該同仁的改善情況以及是否需要經理進行約談，並沒有硬性規範一定的時間必須約談。（問：原告主張被告新增加月績效落入末20%的規定，公司應該就此與原告進行訪談，有何意見？）公司有新規定都會進行公告，同仁就有無新增規定應該都是清楚的，假設同仁不知道有這個規定，但其實這項新增的規定是有助於同仁早日脫離PIP，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放寬的機制，對於原告是有利沒有弊。（問：原告兩次PIP，各項成績有無均達KPI且無任何扣分？）兩次PIP，這兩項都沒有達成期望」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4至222頁）。
　⑷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主任）江俞旻證稱：「（問：是否見過如本院卷㈠第111至117所示文件？）有看過。第1份即第111、113頁是由陳秋萍交接給我的，第2份即第115頁是由洪淑芝在11月5日與原告約談。（問：第2份表格是洪淑芝與原告約談，你看到時表格上有什麼文字？）我簽名時，手寫的文字都寫上去，包含左邊比較淡的文字也已寫上去。（問：何時簽名？）詳細日期忘記了，印象中是隔一天才簽名，但我日期仍記載11月5日。（問：第1份文件上有手寫未落末20%，這是公司何時增加的規定？）5月。（問：原告於第2次PIP期間，有無請求你提供協助？）沒有特別提出請求。（問：針對原告績效改善計劃，你如何輔導他？）我們每天上班都是ON LINE在線上，所以組員有問題我們隨時都會輔導，並且每天都會發績效成績讓組員清楚知道每天績效達成率是多少，也知悉當月績效還有哪部分未達到。（問：對於證人洪淑芝稱是為了協助原告改善績效，才會做組別調動，有何意見？）沒有意見。我也知道這個原因才調動原告組別。當我們有組別異動的需求時，會先就表現比較弱的組員去做轉調。（問：調動組別是否會影響組員工作表現？）不會，其他組調來我這裡的組員表現都很好，不會因為組別異動對組員工作表現有影響，所有的工作內容都是一樣的。（問：第2份PIP資料為何不是由你面談原告？）因為原告的PIP一直沒有脫離，所以由最高主管進行面談。（問：客服人員如遇到單通電話時間較長，如何處理？）客服人員如果無法再繼續承接下去，依案件情形，會將電話承接過來或是在旁邊指導話術。（問：原告在你組別期間，有無曾經遇到單通電話時間較長，向你尋求協助的情形？）我印象中有1通，原告與門市店長已經吵起來，後續我請原告下線一起聽音檔並討論比較好的做法，因為當時門市店長已經要客訴他，我承接過來處理完後就跟原告討論怎樣的做法比較好，花了約40分鐘的時間。（問：原告有無遇過單通電話長達2個小時以上，向你尋求協助遭拒的情形？）沒有。（有無看過如本院卷㈡第121頁所示文件？）有。這是1份公司內部公告，對客服人員的公告。線上通話如果符合公告內容，我們就會承接過來。（問：既然有該公告，為何原告之AHT經常未能符合績效？）公告是針對沒有電信服務或是重覆論述由組員主動提出需求，如果是有電信服務或組員沒有主動提出需求，電話就不會轉接到主任這邊。若組員有需求就會舉手。（問：原告是否曾經舉手向你尋求協助？）這樣的情形是不多，另外我們還有1套軟體可以讓組員直接在線上問問題或要求授權」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22至226頁）。
　⑸由上開證人證述可知，原告於109年10月後之考核紀錄均居末位，長期無法達到被告及主管要求，乃依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之規定，進入績效輔導改善計劃。可認原告於109年10月後，依其主觀上之意願，及客觀表現之工作能力，有難以勝任工作之情形。
　⒌原告於109年10月後，工作表現績效下滑，績效評核自108年度之績效符合要求（Accomplished達到預期），連續2年降為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低於平均水準，原告在客觀上已有不能勝任該職位要求之工作能力，且工作態度及表現不佳並非偶發事故。為協助其改善，經直屬主管不斷輔導、溝通，惟成效不彰，原告並無任何一個月之表現達到被告所要求之目標。另被告為再次給予原告改善機會，於110年11月5日至同年12月31日，為原告實施第2次績效輔導改善計劃，計畫載明「未達計畫目標，若經主管評估，該員工仍不能改善，無法勝任現職，依據結果調整員工之職等及薪資或不能勝任工作，依法予以資遣」等語，經原告同意後簽名確認（見本院卷㈠第115至117頁）。嗣實際實施至110年12月31日為止之評核結果，原告在績效上並未顯示任何進步，原告被評估為無法通過績效輔導改善計劃，可見原告經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後仍無法改善，其對於所擔任客服專員工作確有不能勝任之情事，以被告經原告之各有關單位主管長期觀察所獲致結論，非以單一事件或少數主管個人之意見為憑而認定原告在工作上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為協助原告改善，其直屬主管亦不斷地加以輔導、溝通，原告亦於上開文件簽名確認後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仍不見原告就其擔任之工作有所改善，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1年3月21日通知原告自111年3月31日終止雙方間之僱傭契約，係依嚴謹程序，在使用各種保護手段促請原告忠誠履行勞務義務，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為之，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於法有據。
　⒍依證人許秀月、江俞旻、鄒珮玓、洪淑芝之證述（見本院卷㈡第96至103、214至226頁），及審酌績效輔導改善計劃確有該4人及原告簽名，可見原告已知悉被告工作規則有制定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之相關規定，無不同意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之情，所稱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未經同意，並無可取。被告已針對原告之情況通盤考量，並兼顧可行性，將原告之預期目標調降至未落末20%，所設標準應屬合理，並無故意訂出較高目標使原告難以達成之情形。依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第2.3.1條所載，員工應確實採取改善之行動；期間若需協助，應主動向直屬主管提出（見本院卷㈠第110頁），且參諸證人許秀月、江俞旻之證述，原告所稱直屬主管未提供協助云云，並無可取。而PIP為輔導績效改善之重要工具，主管透過設定員工明確具體之短期改善計劃，包括改善能力、改善項目、期望達成目標、改善行動方案與達成目標期間，以提升績效改善之效果，此為被告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所明定（見本院卷㈠第109頁），故績效改善制度應希望藉由一段時間之觀察、協助提升員工績效，以達被告所要求之目標，當非由直屬主管故意於擬定改善計劃時降低目標，使績效不佳之員工輕易達成，以形式上符合通過改善計劃所設定之目標，如此績效不佳之員工，並無法實質提升其績效，自非被告制定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之目的。而查證人許秀月、鄒珮玓均否認曾向原告表示只要未落末5%就能脫離PIP，此已據證人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03頁），被告亦未曾通知原告可以不用理會原所設定之目標，是原告於其PIP績效改善計劃執行期間，均無1個月達到被告所訂目標，且其於110年達成率不僅持續低迷，相較於109年之達成率更為低落，原告主張其已達成PIP績效改善計劃所設定之目標，已通過績效改善計劃程序等語，亦無可取。
　⒎原告因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之情事，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即無不合。該僱傭契約既經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工資、投保勞健保、提繳勞工退休金，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交通津貼13,800元，有無理由？
　⒈按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
　⒉原告雖主張交通津貼係每月定額給付，屬於工資性質云云。惟交通津貼之決定發放、其數額多寡及如何申請發放之方式，乃係由被告單方面之公告，不待原告同意與否即開始施行，顯與工資之調整本須經勞雇雙方協商後方能拘束彼此之情形，並不相同，即難謂交通津貼為工作報酬之一部。又判斷是否為工資之重點，乃在於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是否是勞工之勞力所得，且為其勞動對價之給付，非謂符合經常性給與之要件，即屬於工資。原告既未能就被告交通津貼之給付，與其所擔任之工作有何關聯等情，舉證以實其說，其前開主張，自不足採。
　⒊從而，被告發給之交通津貼，為費用償還及差旅補助性質或被告給予員工之福利，非屬工資，原告主張交通津貼為工資，被告片面減薪，應補足薪資，自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525,174元，有無理由？
　⒈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一些特殊性質之工作，一般情形而言，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是受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自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受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給加班費，不惟與民法上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勞基法之上開規定。因而雇主為管理需要，規定員工延長工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予准許，於法並無不合。倘若雇主並無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勞工自行逾時停留於公司內部，或未依雇主規定之程序申請加班，因雇主無法管控勞工是否確為職務之需而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勞工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
　⒉經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8條約定：「本公司依第17條辦理後，員工如認有延長工時方能完成工作之必要者，應事先填具『加班預先申請單』為延長工時之申請，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作為員工延長工時之憑據。員工如未依前項規定事先提出申請者，非屬延長工時工作；惟若有特殊原因未能事前完成申請者，應於延長工時事實發生後7日內敘明理由並補填具申請文件資料後辦理並經權責主管核准。於加班事實發生後，經個別員工選擇，得以延長工作時間相同之時數由員工另擇日補休。若法律變更時則依新規定計算」（見本院卷㈠第90頁），又被告上開工作規則業經臺北市政府核備（見本院卷㈠第102至103頁），足認原告於締結僱傭契約時應明知被告有工作規則合法有效存在，準此，原告即應受被告訂定之工作規則拘束，是原告於加班前自應遵循上開工作規則向直屬主管提出申請，於獲得核准後方可加班，原告既未提出其經被告權責主管核准加班之資料，原告即無由請求加班費。至原告所提出之加班表格資料（見本院卷㈠第445頁），被告辯稱該表格不能作為加班依據等語，是原告主張伊確有加班如原證24所示時數，伊不受被告工作規則拘束，即使未經權責主管核准之加班時數仍得請求給付加班費云云，均無足採。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11月至111年3月之5天病假全薪共計35,000元，有無理由？
　  依被告之工作規則第2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普通傷病假：員工因普通傷害、疾病及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依下列規定請普通傷病假，請假連續2日（含）以上者，須附繳醫療證明。普通傷病假1年內合計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四）普通傷病假1年內有5天工資照給，5天以上，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第6款規定：「生理假：女性員工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及無須繳附任何證明」（見本院卷㈠第92至93頁）。查原告分別於106年11月6日、12月26日、107年1月1日至5日、108年12月4日（4小時）、109年1月4日、2月4日、3月30日、4月25日（4小時）、27日、5月9日（4小時）、110年1月1日、2日、4日至6日、111年1月1日、5日、16日、23日、29日，請全薪病假或生理假，各該日並無缺勤扣款之記載，有原告之請假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29至234頁），可見原告請全薪病假或生理假期間，仍能領取全額薪資，並無損失，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106年11月至111年3月短少之5天病假全薪共計35,000元云云，容有誤會，不能准許。
　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員工酬勞差額678,482元，有無理由？
　　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基法第29條固有明文，惟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此乃因紅利、獎金均係雇主單方之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2款規定參照）。又依被告公司年報記載：「員工酬勞依據公司獎金辦法辦理，獎金發放乃依據公司營運目標之達成以及個人績效結果發放獎金，如年終獎金、目標達成獎金、業務獎金及特殊表現獎勵等。公司目標包含財務指標（如營收、新經濟營收、淨利的達成率）及非財務指標（如客戶推薦度）等，獎金發放與公司經營績效呈高度關聯性。同時連結個人績效結果，給予表現優異同仁更多的報酬，期塑造高績效的企業文化」（見本院卷第㈡頁28），顯非具體之個人請求權基礎，仍應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或工作規則中訂定。而員工報酬既屬恩惠性、獎勵性之給與，而非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報酬，雇主就員工報酬之發放與否及核發之標準、方式，自得訂定發放辦法以資規範，並應為勞資雙方共同遵循，則除雇主將盈餘分配列入勞動契約約定之給付項目，並決定以盈餘分配員工報酬，且於員工具備分配員工報酬之要件時，員工得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請求雇主給付員工報酬外，尚難認勞工得逕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發給員工報酬。再觀原告於原證28依被告公司年報換算可分配金額云云，惟該計算方式顯然無視各年度員工人數之變化與個別員工之貢獻差異；況且，年報之貨幣單位為仟元，單位不同自無法進行比較換算，原告計算方式顯與邏輯不符，是原告本項請求金額之計算於法無據，請求當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僱傭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235號

原      告  葉瓊瑤  



被      告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訴訟代理人  江奎徵律師

            鄒珮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

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嗣

    於民國112年2月14日，除原聲明外，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工

    資及加班費合計新臺幣（下同）2,252,456元（見本院卷㈡第

    9頁）。核原告所為，顯係基於同一僱傭關係之基礎事實，

    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專員

    ，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形。詎被告於110年將伊年度績效評

    為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且未依循被告所訂

    工作規則之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逕以伊未通過績效輔導

    改善計劃（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PIP），於1

    11年3月21日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下稱系爭契約），

    並自通知日起，拒絕伊提供勞務。惟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

    且被告認伊工作能力未符預期，卻未提供具體方法協助伊提

    升工作能力，亦未給予調整職務機會，即逕予解僱，不符解

    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其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又積欠伊工

    資及加班費合計2,252,456元，爰依系爭契約、勞工保險條

    例第6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就業保險法第

    5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5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

    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1年3月22日起

    至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8日給付伊32,173元，及自各期

    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㈢被告應自111年3月22日起至伊復職日止，以每月2,7

    26元之保險費為伊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投保

    勞工保險，以每月3,284元之保險費為伊向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並按月提繳

    1,998元至伊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

    退專戶）。㈣被告應給付伊2,252,456元，及自112年2月1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長期績效不佳，工作表現遠不如預期，伊自

    110年2月4日起已多次提醒其改善，且將其列入PIP進行輔導

    ，仍未獲改善，伊不得已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

    系爭契約，並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關於原告請求工

    資及加班費部分，原告107年1、2月整個月份均請病假，且

    原告所屬單位自109年6月起，交通津貼改為計程車資報支，

    員工搭乘合作之計程車車行毋須自行支付車資，並無所謂未

    給付交通津貼之情事；原告在職期間，已受領加班費及假日

    出勤費130,161元；又病假5天不扣薪，係指員工於1年內所

    請病假未逾5天，則被告不會扣半薪，非指員工得將未使用

    之病假申請折發薪資；原告在職期間，已受領員工酬勞251,

    895元，原告錯誤援引年報數據，乃有誤會，故原告上開請

    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自104年6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專員，月薪為3

    0,500元（見本院卷㈠第174頁）。

　㈡110年6月30日以前，原告任職於許秀月所帶領之單位，因原

    告申請轉早班，故被告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轉調至陳秋萍

    所帶領之單位；嗣被告於110年9月1日將原告轉調至江俞旻

    所帶領之單位，再於110年12月1日轉調至謝娜美所帶領之單

    位。

　㈢原告自104年至110年之年度績效評等，依序為績效符合要求

    （Meet Expectation達到預期）、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

    rovement有待改進）、績效符合要求（Meet Expectation達

    到預期）、績效符合要求（Meet Expectation達到預期）、

    績效符合要求（Accomplished達到預期）、績效需要改善（

    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

    不滿意）。

　㈣被告自110年2月4日起至同年8月31日止，對原告進行第1次PI

    P，並設定改善目標：績效各項成績均需達KPI（Key Perfor

    mance Indicator關鍵績效指標）且無任何類型扣分（見本

    院卷㈠第111至113頁）。

　㈤被告自110年11月5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對原告進行第2次

    PIP，並設定改善目標：績效各項成績均需達KPI且無任何類

    型扣分，或月績效分數未落入該群組末20%（見本院卷㈠第11

    5至117頁）。

　㈥被告於111年3月21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

    1年3月31日終止契約，並於111年4月8日郵寄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予原告；原告未簽署資遣協議書，亦表示拒絕受領資遣

    費及預告工資（見本院卷㈠第21至29、31、235、463至465頁

    ）。

　㈦原告之出勤紀錄如被證7-1所示（見本院卷㈠第175至228頁）

    ，原告之請假紀錄如被證7-2所示（見本院卷㈠第229至234頁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於111年3月21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

    1年3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

    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又該條款所稱之「勞

    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

    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

    攝在內，且雇主如係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促

    請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義務，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憑以終止

    勞動契約，自不能認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有違（最高

    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33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工作規則中倘就勞工平日工作表現訂有考評標

    準，並就不符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

    的者，亦訂明處理準則，且未低於勞基法就勞動條件所規定

    之最低標準，勞資雙方自應予以尊重並遵守，始足兼顧勞工

    權益之保護及雇主事業之有效經營及管理（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10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依勞基法及其相關法令訂定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㈠第81

    至103頁），既經臺北市政府核准備查，且無明顯重大瑕疵

    ，應為兩造所遵守。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2條規定：「公司

    為激勵員工士氣，確保工作精進，得辦理員工年度績效考核

    ，並依此評定等級以辦理生涯發展規劃及薪資調整。若員工

    不能勝任現職，有具體事實者，依公司管理辦法或依勞動基

    準法有關規定處理」（見本院卷㈠第96頁）。被告員工年度

    績效評等最高為績效優異（Far Exceeded遠超出目標），最

    低為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評為績效需要改

    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或績效不彰（Unsatisfac

    tory不滿意）者，係指員工績效表現無法達到所要求之標準

    ，需使用公司之績效輔導改善計劃（PIP）處理（見本院卷㈠

    第105至108頁）。

　⒊被告之績效管理辦法、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見本院卷㈠第

    105至110頁），專為績效、工作表現不佳、不能勝任工作之

    員工，依具體事證及執行程序給予改善工作表現機會所設處

    理機制，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並規

    定員工績效或職能展現不符公司對該職務之期望時，主管得

    隨時主動提出績效輔導改善計劃（PIP），以輔導員工積極

    改善。PIP之目的在敦促員工績效能符合期待，主管透過設

    定員工明確具體之短期改善計劃，包括：改善能力、改善項

    目、期望達成目標、改善行動方案與達成目標期間，以提升

    績效改善之效果。員工應確實採取改善之行動，期間若需協

    助，應主動向直屬主管提出；直屬主管則應監督改善進度、

    定期檢視、記錄表現事實，並提供員工必要之協助，持續給

    予鼓勵及表達關心。員工績效表現未達計劃改善目標時，經

    直屬主管與次高主管確認後，依據評核結果與HRBP（Human 

    Resources Business Partner人力資源諮詢管理處）討論後

    續處理方式，包括：主管視員工改善成果進行第2次改善計

    劃，期間最長不超過3個月；若經主管評估，該員工仍不能

    改善，無法勝任現職，依據結果調整員工之職等及薪資，或

    不能勝任工作，依法予以資遣（見本院卷㈠第109至110頁）

    。

　⒋依原告104年至110年之年度績效評核，足見其自109年後，各

    年度績效評核分數有降低情事。經查：

　⑴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主任）許秀月證稱：

    「（問：是否看過如本院卷㈠第111至113頁所示文件？）有

    ，這是因為原告月績效落入末5%才要求做的改善。所謂月績

    效落入末5%是指109年10月績效87.68分。當時原告的成績主

    要是推廣整體得分18分、出缺勤得分0分這兩份分數落後，

    才會針對這兩點列舉出來。出缺勤的滿分是3分，如果請事

    、病假會扣分，請家庭照顧假則不扣分。（問：表格上設定

    期望達成目標之原因為何？）公司考量如果月績效落入末5%

    狀況下，必須列入觀察改善期限，成績必須各項目達到KPI

    ，且無任何扣分。具體來說是要看月績效，如客戶滿意度、

    效率及推廣公司各項業務的KPI。要達KPI基本上要達到一定

    的分數。公司會隨著目標對KPI做微調整，並不是一直固定

    。扣分的情形，比如接聽率KPI是設定在90%，若未達到90%

    就會被扣分。110年2月4日是我與原告談的，我跟他談目前

    落入PIP，必須設定一個期望達成目標，期望達成目標是各

    項KPI要達成，且沒有任何扣分。後面手寫未落bottom 20%

    的部分，在2月談時沒有寫上，但在8月份我第2次與原告談

    之前已新增上去，該條件是公司在5月份新增加的規定，該

    條件對客服人員是比較寬鬆的，該文字是由何人於何時填寫

    的，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2月我與原告談時，他知道他的

    期望達成目標是各項KPI要達成且沒有任何扣分，並有簽名

    。於8月份請原告簽名是要確認原告改善之情形，實際上我

    是在8月份去找原告簽名，但我請他改簽7月30日，日期有塗

    改過，但7月30日是原告親自填寫的。（問：8月找原告談時

    ，原告改善情形如何？）就是因為沒有改善才會請原告簽這

    份資料，也有找其他人員協助他做溝通。（問：8月拿這份

    表格請原告簽名時，是否就有未落bottom 20%？）是，我那

    時沒有口頭跟原告說公司有這個規定，但文件上面有。（問

    ：原告有無詢問你文件上多出未落bottom 20%這段文字？）

    沒有。（問：表格上的成果評量是否你寫的？）這是我在8

    月之前寫上去的。（問：上班時數不滿展延的考量為何？）

    工作時數未滿40小時，要達各項KPI是不太可能，對客服人

    員不客觀，所以工作不滿40小時是不會有個人月績效，所以

    才會寫上展延，這對所有客服人員都是一樣適用。（問：原

    告時數有滿40小時的績效為何？）一樣沒有脫離PIP。（問

    ：原告於PIP計劃期間，有無向你提出他需要協助？）沒有

    。（問：當初於PIP時，有無向原告表示只要未落末5%就能

    脫離PIP？）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㈡第96至101、103頁）。

　⑵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副理）鄒珮玓證稱：

    「（問：有無看過如本院卷㈠第111至113頁所示文件？）有

    ，那時原告是我的組員，他的績效落入末位時就啟動績效改

    善，我有找他去做績效改善溝通，所以有看到這份文件。所

    謂績效落入末位是指績效87.68分，依績效評核內容去裁出

    一個客觀的分數，有一套標準。（問：推廣整體18分及出缺

    勤0分是何意？）當月有比較落後的項目才會特別註記，右

    邊是我們期望他達到的目標。推廣整體及出缺勤是比較落後

    的項目，但同仁達成目標值的話，我們就會認為是達到目標

    。月績效未落入末20%是公司110年5月新增的規定，如果有

    達成，公司就視為可以脫離PIP。（問：110年2月與原告談

    時，尚未有月績效未落入末20%的條件？）是的。（問：你

    於這份表格簽名時，還沒有月績效未落入末20%的文字？）

    是的。（問：月績效未落入末20%的條件，與各項均需達成K

    PI且未被扣分，何者比較容易達成？）以其他同仁的表現來

    看，是月績效未落入末20%比較容易達成，因為這是以總分

    、整體的表現去補足，同仁比較容易去達成。這個規定是5

    月生效，所以我們是看4月之前的表現，但參考到多久之前

    的資料我就不確定。（問：原告於PIP計劃期間有無向你提

    出需要協助？）印象中沒有。（問：當初於PIP時，有無向

    原告表示只要未落末5%就能脫離PIP？）沒有」等語（見本

    院卷㈡第101至103頁）。

　⑶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經理）洪淑芝證稱：

    「（是否看過如本院卷㈠第115頁所示文件？）有，原告在11

    0年9月績效落在末位即客服人員的末5%，我跟他約談後才會

    製作這張表。（問：依據何資料評估原告績效落入末5%？）

    會依據公司給的項目，比如：客戶滿意度、人員線上考核、

    效率、業績推廣效率及出缺勤等，給予分數後與所有客服人

    員做評比。（問：原告落入末5%後，你如何與原告約談？）

    一般的約談順序應該是要由員工的直屬主管先與員工談，但

    此次是我直接與原告談。原因是原告在之前的績效改善也沒

    有通過，在110年的9月也落入末5%，我認為我有員工管理的

    責任，所以直接找原告來談，了解他當時的狀況並給予輔導

    ，管理輔導的項目即表格內所列項目，並確認接下來應該改

    善的目標。表格左邊的項目是當下與原告約談時談的內容，

    但在談的當下沒有寫，是談完之後我才補寫上去。（問：有

    無與原告確認表格上設定期望達成的目標？）在談的過程中

    ，有無就這些內容逐字唸出我已經忘記，但在談的過程及簽

    名時都有提及，也有請原告看過。（問：當下即與原告提到

    他的期望達成目標是各項達到KPI且無任何扣分，或未落入

    末20%？）有。（問：計劃表右邊的成果評量是否你寫的？

    ）是的。成果評量是約談時寫的。（問：既然原告是因績效

    落入末5%才啟動PIP，為何原告要脫離PIP卻不是只需不落入

    末5%即可？）其實就公司而言，員工績效在末20%是不符合

    期望的，而落入末5%則是待改善，所以公司會希望員工績效

    能夠改善至符合公司期望，而不是不符期望的狀態。（問：

    原告在兩次PIP的過程中，有無向你提出他需要協助？）我

    的印象中沒有。（問：原告這兩次PIP後來改善情形如何？

    ）第1次改善是沒有通過，所以第2次又落入末5%，我才會找

    他約談，但第2次仍然沒有通過。（問：表格左邊所寫改善

    項目，後來實際執行情形為何？）當時是與原告確認在過去

    曾經帶領原告的主任是否有給予上開所列輔導項目，原告回

    應有。所以那是指在當時已經執行過的事項。（問：這些文

    字是何時寫上去？）正確日期我不記得，應該是在與原告約

    談完後的一兩天內寫上去的。（問：在原告啟動PIP之後，

    為何又在PIP期間頻繁的更動組別？）公司組織的異動是有

    不同的情況，原告會異動是因為他個人需求由晚班換到早班

    ，後來在PIP期間我們的考量是因為前一次改善沒有效果，

    所以希望透過不同主管的輔導、領導，給予原告不同的協助

    。在過程中也有收到原告不同的回饋，原告確實是有接受到

    不同主管給予的幫助。（原告從陳秋萍的組別換到江俞旻的

    組別，對於原告的績效是有幫助的嗎？）是的，公司就客服

    人員組別異動考量的點，是客服人員工作內容都是接聽進線

    客戶電話、提供服務，需要具備專業技能及績效評核標準都

    是相同的，在此情形下，我們評估過後認為透過不同主管的

    管理及輔導下，對原告的績效會有幫助才會進行調動。（問

    ：陳秋萍、江俞旻2位主管的管理、輔導有何不同？）不同

    主管的管理風格本來就會不一樣，給予的協助也會不同。原

    告調到早班之後，陳秋萍是比較柔性的主任，能給予同仁適

    當的關懷，我們原本預期會有不同的效果才會做調換，但仍

    未有改善；而江俞旻對於案件的判斷比較明快，對於原告各

    面向的績效會有幫助。（問：為何在江俞旻部門待了兩個月

    ，又將原告換到謝娜美的部門？）其實判斷點也是相同，原

    告在江俞旻部門的期間仍未見改善成效，所以希望藉由謝娜

    美的協助，幫助原告完成績效改善。（問：在更換部門時，

    有無將原告在不同主管、不同部門的磨合期，對於原告績效

    改善的影響納入考量？）這部分是有考量進來，客服人員工

    作內容是相同，當下雖然原告是隸屬於某位主任，但同仁間

    都會有相互代理的情形，所以在非所屬的情況下，也不是完

    全沒有接觸。再加上工作內容相同，所以在績效改善的過程

    中做組別異動，對於員工績效改善是有幫助的，才會進行組

    別異動。（問：對於原告主張不同主管的工作習慣會影響客

    服人員效率，頻繁更換主任對於他工作會有影響，有何意見

    ？）就我的立場及角度，換組及主任輔導方式是否相同對於

    原告績效未能改善是沒有關係的，原告先前曾經長期在同一

    位主管的組別工作，但績效仍未見改善。再者，績效主要是

    看員工的線上表現，比如服務客戶完之後，客戶給予的滿意

    度如何，這些都是員工線上的表現，與主管線下的輔導並沒

    有相對關係。11月5日當天約談的事情，包含主管曾經給予

    的輔導，並告知原告為何會落入PIP以及改善目標等都有提

    及。〔問：原告於11月5日有無表示在陳秋萍的組別下AHT（A

    verage Handling Time平均處理時間）績效較佳，希望能留

    在陳秋萍的組別，不要調動？〕原告在當天談的過程中，曾

    經有講過他是否能留在陳秋萍的組別，當時我給他的回應是

    之前在做績效改善時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能透過主任的輔導脫

    離PIP，但後來的結果原告仍未達成期望改善的結果，所以

    我們評估在不同主任的帶領下有機會帶給原告的幫助是什麼

    ，才會進行組別異動。（問：公司是否評估原告繼續在陳秋

    萍的組別將無法脫離PIP？）以當下原告整體改善的狀況，

    沒有達成原本期望，所以當時評估是如果原告繼續在陳秋萍

    的組別下有可能仍是維持現況，無法脫離PIP。雖然原告在

    陳秋萍組別下只有3個月，但原告的狀況一直沒有改善，我

    們認為要盡快調整組別。（問：證人是否曾經詢問要將原告

    調動至推廣組？）我曾經詢問過原告的意願，因為原告長期

    無法改善績效，但就原告的各項績效中，推廣的項目是相對

    比較優良的，所以才會詢問原告是否願意調動至相對比較擅

    長的領域工作，但原告的回覆是不要。（問：有無參與公司

    資遣原告之決定？）有。（問：決定要資遣原告之前是否有

    考慮要將原告調動至推廣組？）因為原告之前曾經明確表達

    過不願意調動至推廣組，且原告有多次未達績效改善的狀況

    ，公司認為原告確實是不適任的，才會資遣原告。（問：原

    告兩次PIP過程中，你身為客服經理，是否需要追蹤進度並

    與原告進行訪談？）在績效改善的過程中，注重的是改善者

    是否清楚其改善目標及期間給予相關輔導，所以我前述有提

    及同仁如果有落入績效改善的情形，會由其直屬主管進行約

    談及輔導，如果同仁的改善狀況是良好的，我就不會進行約

    談。如果長期未改善，我才會介入。追蹤的部分一定會做，

    在我進行約談之前，我會先與同仁的直屬主管了解該同仁的

    改善情況以及是否需要經理進行約談，並沒有硬性規範一定

    的時間必須約談。（問：原告主張被告新增加月績效落入末

    20%的規定，公司應該就此與原告進行訪談，有何意見？）

    公司有新規定都會進行公告，同仁就有無新增規定應該都是

    清楚的，假設同仁不知道有這個規定，但其實這項新增的規

    定是有助於同仁早日脫離PIP，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放寬的機

    制，對於原告是有利沒有弊。（問：原告兩次PIP，各項成

    績有無均達KPI且無任何扣分？）兩次PIP，這兩項都沒有達

    成期望」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4至222頁）。

　⑷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主任）江俞旻證稱：

    「（問：是否見過如本院卷㈠第111至117所示文件？）有看

    過。第1份即第111、113頁是由陳秋萍交接給我的，第2份即

    第115頁是由洪淑芝在11月5日與原告約談。（問：第2份表

    格是洪淑芝與原告約談，你看到時表格上有什麼文字？）我

    簽名時，手寫的文字都寫上去，包含左邊比較淡的文字也已

    寫上去。（問：何時簽名？）詳細日期忘記了，印象中是隔

    一天才簽名，但我日期仍記載11月5日。（問：第1份文件上

    有手寫未落末20%，這是公司何時增加的規定？）5月。（問

    ：原告於第2次PIP期間，有無請求你提供協助？）沒有特別

    提出請求。（問：針對原告績效改善計劃，你如何輔導他？

    ）我們每天上班都是ON LINE在線上，所以組員有問題我們

    隨時都會輔導，並且每天都會發績效成績讓組員清楚知道每

    天績效達成率是多少，也知悉當月績效還有哪部分未達到。

    （問：對於證人洪淑芝稱是為了協助原告改善績效，才會做

    組別調動，有何意見？）沒有意見。我也知道這個原因才調

    動原告組別。當我們有組別異動的需求時，會先就表現比較

    弱的組員去做轉調。（問：調動組別是否會影響組員工作表

    現？）不會，其他組調來我這裡的組員表現都很好，不會因

    為組別異動對組員工作表現有影響，所有的工作內容都是一

    樣的。（問：第2份PIP資料為何不是由你面談原告？）因為

    原告的PIP一直沒有脫離，所以由最高主管進行面談。（問

    ：客服人員如遇到單通電話時間較長，如何處理？）客服人

    員如果無法再繼續承接下去，依案件情形，會將電話承接過

    來或是在旁邊指導話術。（問：原告在你組別期間，有無曾

    經遇到單通電話時間較長，向你尋求協助的情形？）我印象

    中有1通，原告與門市店長已經吵起來，後續我請原告下線

    一起聽音檔並討論比較好的做法，因為當時門市店長已經要

    客訴他，我承接過來處理完後就跟原告討論怎樣的做法比較

    好，花了約40分鐘的時間。（問：原告有無遇過單通電話長

    達2個小時以上，向你尋求協助遭拒的情形？）沒有。（有

    無看過如本院卷㈡第121頁所示文件？）有。這是1份公司內

    部公告，對客服人員的公告。線上通話如果符合公告內容，

    我們就會承接過來。（問：既然有該公告，為何原告之AHT

    經常未能符合績效？）公告是針對沒有電信服務或是重覆論

    述由組員主動提出需求，如果是有電信服務或組員沒有主動

    提出需求，電話就不會轉接到主任這邊。若組員有需求就會

    舉手。（問：原告是否曾經舉手向你尋求協助？）這樣的情

    形是不多，另外我們還有1套軟體可以讓組員直接在線上問

    問題或要求授權」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22至226頁）。

　⑸由上開證人證述可知，原告於109年10月後之考核紀錄均居末

    位，長期無法達到被告及主管要求，乃依績效輔導改善管理

    辦法之規定，進入績效輔導改善計劃。可認原告於109年10

    月後，依其主觀上之意願，及客觀表現之工作能力，有難以

    勝任工作之情形。

　⒌原告於109年10月後，工作表現績效下滑，績效評核自108年

    度之績效符合要求（Accomplished達到預期），連續2年降

    為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績效不彰

    （Unsatisfactory不滿意），低於平均水準，原告在客觀上

    已有不能勝任該職位要求之工作能力，且工作態度及表現不

    佳並非偶發事故。為協助其改善，經直屬主管不斷輔導、溝

    通，惟成效不彰，原告並無任何一個月之表現達到被告所要

    求之目標。另被告為再次給予原告改善機會，於110年11月5

    日至同年12月31日，為原告實施第2次績效輔導改善計劃，

    計畫載明「未達計畫目標，若經主管評估，該員工仍不能改

    善，無法勝任現職，依據結果調整員工之職等及薪資或不能

    勝任工作，依法予以資遣」等語，經原告同意後簽名確認（

    見本院卷㈠第115至117頁）。嗣實際實施至110年12月31日為

    止之評核結果，原告在績效上並未顯示任何進步，原告被評

    估為無法通過績效輔導改善計劃，可見原告經實施績效輔導

    改善計劃後仍無法改善，其對於所擔任客服專員工作確有不

    能勝任之情事，以被告經原告之各有關單位主管長期觀察所

    獲致結論，非以單一事件或少數主管個人之意見為憑而認定

    原告在工作上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為協助原告改善

    ，其直屬主管亦不斷地加以輔導、溝通，原告亦於上開文件

    簽名確認後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仍不見原告就其擔任之

    工作有所改善，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1年

    3月21日通知原告自111年3月31日終止雙方間之僱傭契約，

    係依嚴謹程序，在使用各種保護手段促請原告忠誠履行勞務

    義務，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為之，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於法有據。

　⒍依證人許秀月、江俞旻、鄒珮玓、洪淑芝之證述（見本院卷㈡

    第96至103、214至226頁），及審酌績效輔導改善計劃確有

    該4人及原告簽名，可見原告已知悉被告工作規則有制定績

    效輔導改善計劃之相關規定，無不同意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

    劃之情，所稱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未經同意，並無可取。

    被告已針對原告之情況通盤考量，並兼顧可行性，將原告之

    預期目標調降至未落末20%，所設標準應屬合理，並無故意

    訂出較高目標使原告難以達成之情形。依績效輔導改善管理

    辦法第2.3.1條所載，員工應確實採取改善之行動；期間若

    需協助，應主動向直屬主管提出（見本院卷㈠第110頁），且

    參諸證人許秀月、江俞旻之證述，原告所稱直屬主管未提供

    協助云云，並無可取。而PIP為輔導績效改善之重要工具，

    主管透過設定員工明確具體之短期改善計劃，包括改善能力

    、改善項目、期望達成目標、改善行動方案與達成目標期間

    ，以提升績效改善之效果，此為被告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

    所明定（見本院卷㈠第109頁），故績效改善制度應希望藉由

    一段時間之觀察、協助提升員工績效，以達被告所要求之目

    標，當非由直屬主管故意於擬定改善計劃時降低目標，使績

    效不佳之員工輕易達成，以形式上符合通過改善計劃所設定

    之目標，如此績效不佳之員工，並無法實質提升其績效，自

    非被告制定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之目的。而查證人許秀月、鄒

    珮玓均否認曾向原告表示只要未落末5%就能脫離PIP，此已

    據證人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03頁），被告亦未曾通知原

    告可以不用理會原所設定之目標，是原告於其PIP績效改善

    計劃執行期間，均無1個月達到被告所訂目標，且其於110年

    達成率不僅持續低迷，相較於109年之達成率更為低落，原

    告主張其已達成PIP績效改善計劃所設定之目標，已通過績

    效改善計劃程序等語，亦無可取。

　⒎原告因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之情事，被

    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兩

    造間之僱傭契約，即無不合。該僱傭契約既經終止，原告請

    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請求被告給

    付工資、投保勞健保、提繳勞工退休金，均屬無據，不應准

    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交通津貼13,800元，有無理由？

　⒈按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

    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

    、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

    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

    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

    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

    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

    ，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

    。

　⒉原告雖主張交通津貼係每月定額給付，屬於工資性質云云。

    惟交通津貼之決定發放、其數額多寡及如何申請發放之方式

    ，乃係由被告單方面之公告，不待原告同意與否即開始施行

    ，顯與工資之調整本須經勞雇雙方協商後方能拘束彼此之情

    形，並不相同，即難謂交通津貼為工作報酬之一部。又判斷

    是否為工資之重點，乃在於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亦即是否是勞工之勞力所得，且為其勞動對價之給付，非

    謂符合經常性給與之要件，即屬於工資。原告既未能就被告

    交通津貼之給付，與其所擔任之工作有何關聯等情，舉證以

    實其說，其前開主張，自不足採。

　⒊從而，被告發給之交通津貼，為費用償還及差旅補助性質或

    被告給予員工之福利，非屬工資，原告主張交通津貼為工資

    ，被告片面減薪，應補足薪資，自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525,174元，有無理由？

　⒈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

    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付

    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

    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一些特殊性質之工作，一

    般情形而言，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

    是受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

    ，自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

    加班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

    ，受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

    求支給加班費，不惟與民法上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

    勞基法之上開規定。因而雇主為管理需要，規定員工延長工

    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予准許，於法並無不合。倘若雇主

    並無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勞工自行逾時

    停留於公司內部，或未依雇主規定之程序申請加班，因雇主

    無法管控勞工是否確為職務之需而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勞工

    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

　⒉經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8條約定：「本公司依第17條辦理

    後，員工如認有延長工時方能完成工作之必要者，應事先填

    具『加班預先申請單』為延長工時之申請，經權責主管核准後

    ，作為員工延長工時之憑據。員工如未依前項規定事先提出

    申請者，非屬延長工時工作；惟若有特殊原因未能事前完成

    申請者，應於延長工時事實發生後7日內敘明理由並補填具

    申請文件資料後辦理並經權責主管核准。於加班事實發生後

    ，經個別員工選擇，得以延長工作時間相同之時數由員工另

    擇日補休。若法律變更時則依新規定計算」（見本院卷㈠第9

    0頁），又被告上開工作規則業經臺北市政府核備（見本院

    卷㈠第102至103頁），足認原告於締結僱傭契約時應明知被

    告有工作規則合法有效存在，準此，原告即應受被告訂定之

    工作規則拘束，是原告於加班前自應遵循上開工作規則向直

    屬主管提出申請，於獲得核准後方可加班，原告既未提出其

    經被告權責主管核准加班之資料，原告即無由請求加班費。

    至原告所提出之加班表格資料（見本院卷㈠第445頁），被告

    辯稱該表格不能作為加班依據等語，是原告主張伊確有加班

    如原證24所示時數，伊不受被告工作規則拘束，即使未經權

    責主管核准之加班時數仍得請求給付加班費云云，均無足採

    。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11月至111年3月之5天病假全薪共計3

    5,000元，有無理由？

　  依被告之工作規則第2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普通傷病假：

    員工因普通傷害、疾病及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依

    下列規定請普通傷病假，請假連續2日（含）以上者，須附

    繳醫療證明。普通傷病假1年內合計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

    折半發給。…（四）普通傷病假1年內有5天工資照給，5天以

    上，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第6款規定：「

    生理假：女性員工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

    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

    併入病假計算。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

    及無須繳附任何證明」（見本院卷㈠第92至93頁）。查原告

    分別於106年11月6日、12月26日、107年1月1日至5日、108

    年12月4日（4小時）、109年1月4日、2月4日、3月30日、4

    月25日（4小時）、27日、5月9日（4小時）、110年1月1日

    、2日、4日至6日、111年1月1日、5日、16日、23日、29日

    ，請全薪病假或生理假，各該日並無缺勤扣款之記載，有原

    告之請假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29至234頁），可見

    原告請全薪病假或生理假期間，仍能領取全額薪資，並無損

    失，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106年11月至111年3月短少之5天

    病假全薪共計35,000元云云，容有誤會，不能准許。

　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員工酬勞差額678,482元，有無理由？

　　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

    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

    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基法第29條固有明文，惟

    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此乃因紅

    利、獎金均係雇主單方之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

    ，並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

    1、2款規定參照）。又依被告公司年報記載：「員工酬勞依

    據公司獎金辦法辦理，獎金發放乃依據公司營運目標之達成

    以及個人績效結果發放獎金，如年終獎金、目標達成獎金、

    業務獎金及特殊表現獎勵等。公司目標包含財務指標（如營

    收、新經濟營收、淨利的達成率）及非財務指標（如客戶推

    薦度）等，獎金發放與公司經營績效呈高度關聯性。同時連

    結個人績效結果，給予表現優異同仁更多的報酬，期塑造高

    績效的企業文化」（見本院卷第㈡頁28），顯非具體之個人

    請求權基礎，仍應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或工作規則

    中訂定。而員工報酬既屬恩惠性、獎勵性之給與，而非勞工

    提供勞務之對價報酬，雇主就員工報酬之發放與否及核發之

    標準、方式，自得訂定發放辦法以資規範，並應為勞資雙方

    共同遵循，則除雇主將盈餘分配列入勞動契約約定之給付項

    目，並決定以盈餘分配員工報酬，且於員工具備分配員工報

    酬之要件時，員工得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請求雇主給付員

    工報酬外，尚難認勞工得逕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發給員工報

    酬。再觀原告於原證28依被告公司年報換算可分配金額云云

    ，惟該計算方式顯然無視各年度員工人數之變化與個別員工

    之貢獻差異；況且，年報之貨幣單位為仟元，單位不同自無

    法進行比較換算，原告計算方式顯與邏輯不符，是原告本項

    請求金額之計算於法無據，請求當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僱傭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235號

原      告  葉瓊瑤  



被      告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旭東  

訴訟代理人  江奎徵律師

            鄒珮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嗣於民國112年2月14日，除原聲明外，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加班費合計新臺幣（下同）2,252,456元（見本院卷㈡第9頁）。核原告所為，顯係基於同一僱傭關係之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自104年6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專員，並無不能勝任工作情形。詎被告於110年將伊年度績效評為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且未依循被告所訂工作規則之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逕以伊未通過績效輔導改善計劃（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PIP），於111年3月21日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自通知日起，拒絕伊提供勞務。惟伊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且被告認伊工作能力未符預期，卻未提供具體方法協助伊提升工作能力，亦未給予調整職務機會，即逕予解僱，不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其終止系爭契約為不合法，又積欠伊工資及加班費合計2,252,456元，爰依系爭契約、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就業保險法第5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5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1年3月22日起至伊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18日給付伊32,173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1年3月22日起至伊復職日止，以每月2,726元之保險費為伊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投保勞工保險，以每月3,284元之保險費為伊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並按月提繳1,998元至伊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㈣被告應給付伊2,252,456元，及自112年2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長期績效不佳，工作表現遠不如預期，伊自110年2月4日起已多次提醒其改善，且將其列入PIP進行輔導，仍未獲改善，伊不得已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並未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關於原告請求工資及加班費部分，原告107年1、2月整個月份均請病假，且原告所屬單位自109年6月起，交通津貼改為計程車資報支，員工搭乘合作之計程車車行毋須自行支付車資，並無所謂未給付交通津貼之情事；原告在職期間，已受領加班費及假日出勤費130,161元；又病假5天不扣薪，係指員工於1年內所請病假未逾5天，則被告不會扣半薪，非指員工得將未使用之病假申請折發薪資；原告在職期間，已受領員工酬勞251,895元，原告錯誤援引年報數據，乃有誤會，故原告上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自104年6月15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客服專員，月薪為30,500元（見本院卷㈠第174頁）。

　㈡110年6月30日以前，原告任職於許秀月所帶領之單位，因原告申請轉早班，故被告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轉調至陳秋萍所帶領之單位；嗣被告於110年9月1日將原告轉調至江俞旻所帶領之單位，再於110年12月1日轉調至謝娜美所帶領之單位。

　㈢原告自104年至110年之年度績效評等，依序為績效符合要求（Meet Expectation達到預期）、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績效符合要求（Meet Expectation達到預期）、績效符合要求（Meet Expectation達到預期）、績效符合要求（Accomplished達到預期）、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

　㈣被告自110年2月4日起至同年8月31日止，對原告進行第1次PIP，並設定改善目標：績效各項成績均需達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關鍵績效指標）且無任何類型扣分（見本院卷㈠第111至113頁）。

　㈤被告自110年11月5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對原告進行第2次PIP，並設定改善目標：績效各項成績均需達KPI且無任何類型扣分，或月績效分數未落入該群組末20%（見本院卷㈠第115至117頁）。

　㈥被告於111年3月21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契約，並於111年4月8日郵寄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原告未簽署資遣協議書，亦表示拒絕受領資遣費及預告工資（見本院卷㈠第21至29、31、235、463至465頁）。

　㈦原告之出勤紀錄如被證7-1所示（見本院卷㈠第175至228頁），原告之請假紀錄如被證7-2所示（見本院卷㈠第229至234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於111年3月21日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又該條款所稱之「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雇主如係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促請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義務，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憑以終止勞動契約，自不能認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有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工作規則中倘就勞工平日工作表現訂有考評標準，並就不符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者，亦訂明處理準則，且未低於勞基法就勞動條件所規定之最低標準，勞資雙方自應予以尊重並遵守，始足兼顧勞工權益之保護及雇主事業之有效經營及管理（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依勞基法及其相關法令訂定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㈠第81至103頁），既經臺北市政府核准備查，且無明顯重大瑕疵，應為兩造所遵守。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32條規定：「公司為激勵員工士氣，確保工作精進，得辦理員工年度績效考核，並依此評定等級以辦理生涯發展規劃及薪資調整。若員工不能勝任現職，有具體事實者，依公司管理辦法或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處理」（見本院卷㈠第96頁）。被告員工年度績效評等最高為績效優異（Far Exceeded遠超出目標），最低為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評為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或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者，係指員工績效表現無法達到所要求之標準，需使用公司之績效輔導改善計劃（PIP）處理（見本院卷㈠第105至108頁）。

　⒊被告之績效管理辦法、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見本院卷㈠第105至110頁），專為績效、工作表現不佳、不能勝任工作之員工，依具體事證及執行程序給予改善工作表現機會所設處理機制，自有拘束兩造之效力。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並規定員工績效或職能展現不符公司對該職務之期望時，主管得隨時主動提出績效輔導改善計劃（PIP），以輔導員工積極改善。PIP之目的在敦促員工績效能符合期待，主管透過設定員工明確具體之短期改善計劃，包括：改善能力、改善項目、期望達成目標、改善行動方案與達成目標期間，以提升績效改善之效果。員工應確實採取改善之行動，期間若需協助，應主動向直屬主管提出；直屬主管則應監督改善進度、定期檢視、記錄表現事實，並提供員工必要之協助，持續給予鼓勵及表達關心。員工績效表現未達計劃改善目標時，經直屬主管與次高主管確認後，依據評核結果與HRBP（Human Resources Business Partner人力資源諮詢管理處）討論後續處理方式，包括：主管視員工改善成果進行第2次改善計劃，期間最長不超過3個月；若經主管評估，該員工仍不能改善，無法勝任現職，依據結果調整員工之職等及薪資，或不能勝任工作，依法予以資遣（見本院卷㈠第109至110頁）。

　⒋依原告104年至110年之年度績效評核，足見其自109年後，各年度績效評核分數有降低情事。經查：

　⑴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主任）許秀月證稱：「（問：是否看過如本院卷㈠第111至113頁所示文件？）有，這是因為原告月績效落入末5%才要求做的改善。所謂月績效落入末5%是指109年10月績效87.68分。當時原告的成績主要是推廣整體得分18分、出缺勤得分0分這兩份分數落後，才會針對這兩點列舉出來。出缺勤的滿分是3分，如果請事、病假會扣分，請家庭照顧假則不扣分。（問：表格上設定期望達成目標之原因為何？）公司考量如果月績效落入末5%狀況下，必須列入觀察改善期限，成績必須各項目達到KPI，且無任何扣分。具體來說是要看月績效，如客戶滿意度、效率及推廣公司各項業務的KPI。要達KPI基本上要達到一定的分數。公司會隨著目標對KPI做微調整，並不是一直固定。扣分的情形，比如接聽率KPI是設定在90%，若未達到90%就會被扣分。110年2月4日是我與原告談的，我跟他談目前落入PIP，必須設定一個期望達成目標，期望達成目標是各項KPI要達成，且沒有任何扣分。後面手寫未落bottom 20%的部分，在2月談時沒有寫上，但在8月份我第2次與原告談之前已新增上去，該條件是公司在5月份新增加的規定，該條件對客服人員是比較寬鬆的，該文字是由何人於何時填寫的，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2月我與原告談時，他知道他的期望達成目標是各項KPI要達成且沒有任何扣分，並有簽名。於8月份請原告簽名是要確認原告改善之情形，實際上我是在8月份去找原告簽名，但我請他改簽7月30日，日期有塗改過，但7月30日是原告親自填寫的。（問：8月找原告談時，原告改善情形如何？）就是因為沒有改善才會請原告簽這份資料，也有找其他人員協助他做溝通。（問：8月拿這份表格請原告簽名時，是否就有未落bottom 20%？）是，我那時沒有口頭跟原告說公司有這個規定，但文件上面有。（問：原告有無詢問你文件上多出未落bottom 20%這段文字？）沒有。（問：表格上的成果評量是否你寫的？）這是我在8月之前寫上去的。（問：上班時數不滿展延的考量為何？）工作時數未滿40小時，要達各項KPI是不太可能，對客服人員不客觀，所以工作不滿40小時是不會有個人月績效，所以才會寫上展延，這對所有客服人員都是一樣適用。（問：原告時數有滿40小時的績效為何？）一樣沒有脫離PIP。（問：原告於PIP計劃期間，有無向你提出他需要協助？）沒有。（問：當初於PIP時，有無向原告表示只要未落末5%就能脫離PIP？）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㈡第96至101、103頁）。

　⑵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副理）鄒珮玓證稱：「（問：有無看過如本院卷㈠第111至113頁所示文件？）有，那時原告是我的組員，他的績效落入末位時就啟動績效改善，我有找他去做績效改善溝通，所以有看到這份文件。所謂績效落入末位是指績效87.68分，依績效評核內容去裁出一個客觀的分數，有一套標準。（問：推廣整體18分及出缺勤0分是何意？）當月有比較落後的項目才會特別註記，右邊是我們期望他達到的目標。推廣整體及出缺勤是比較落後的項目，但同仁達成目標值的話，我們就會認為是達到目標。月績效未落入末20%是公司110年5月新增的規定，如果有達成，公司就視為可以脫離PIP。（問：110年2月與原告談時，尚未有月績效未落入末20%的條件？）是的。（問：你於這份表格簽名時，還沒有月績效未落入末20%的文字？）是的。（問：月績效未落入末20%的條件，與各項均需達成KPI且未被扣分，何者比較容易達成？）以其他同仁的表現來看，是月績效未落入末20%比較容易達成，因為這是以總分、整體的表現去補足，同仁比較容易去達成。這個規定是5月生效，所以我們是看4月之前的表現，但參考到多久之前的資料我就不確定。（問：原告於PIP計劃期間有無向你提出需要協助？）印象中沒有。（問：當初於PIP時，有無向原告表示只要未落末5%就能脫離PIP？）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01至103頁）。

　⑶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經理）洪淑芝證稱：「（是否看過如本院卷㈠第115頁所示文件？）有，原告在110年9月績效落在末位即客服人員的末5%，我跟他約談後才會製作這張表。（問：依據何資料評估原告績效落入末5%？）會依據公司給的項目，比如：客戶滿意度、人員線上考核、效率、業績推廣效率及出缺勤等，給予分數後與所有客服人員做評比。（問：原告落入末5%後，你如何與原告約談？）一般的約談順序應該是要由員工的直屬主管先與員工談，但此次是我直接與原告談。原因是原告在之前的績效改善也沒有通過，在110年的9月也落入末5%，我認為我有員工管理的責任，所以直接找原告來談，了解他當時的狀況並給予輔導，管理輔導的項目即表格內所列項目，並確認接下來應該改善的目標。表格左邊的項目是當下與原告約談時談的內容，但在談的當下沒有寫，是談完之後我才補寫上去。（問：有無與原告確認表格上設定期望達成的目標？）在談的過程中，有無就這些內容逐字唸出我已經忘記，但在談的過程及簽名時都有提及，也有請原告看過。（問：當下即與原告提到他的期望達成目標是各項達到KPI且無任何扣分，或未落入末20%？）有。（問：計劃表右邊的成果評量是否你寫的？）是的。成果評量是約談時寫的。（問：既然原告是因績效落入末5%才啟動PIP，為何原告要脫離PIP卻不是只需不落入末5%即可？）其實就公司而言，員工績效在末20%是不符合期望的，而落入末5%則是待改善，所以公司會希望員工績效能夠改善至符合公司期望，而不是不符期望的狀態。（問：原告在兩次PIP的過程中，有無向你提出他需要協助？）我的印象中沒有。（問：原告這兩次PIP後來改善情形如何？）第1次改善是沒有通過，所以第2次又落入末5%，我才會找他約談，但第2次仍然沒有通過。（問：表格左邊所寫改善項目，後來實際執行情形為何？）當時是與原告確認在過去曾經帶領原告的主任是否有給予上開所列輔導項目，原告回應有。所以那是指在當時已經執行過的事項。（問：這些文字是何時寫上去？）正確日期我不記得，應該是在與原告約談完後的一兩天內寫上去的。（問：在原告啟動PIP之後，為何又在PIP期間頻繁的更動組別？）公司組織的異動是有不同的情況，原告會異動是因為他個人需求由晚班換到早班，後來在PIP期間我們的考量是因為前一次改善沒有效果，所以希望透過不同主管的輔導、領導，給予原告不同的協助。在過程中也有收到原告不同的回饋，原告確實是有接受到不同主管給予的幫助。（原告從陳秋萍的組別換到江俞旻的組別，對於原告的績效是有幫助的嗎？）是的，公司就客服人員組別異動考量的點，是客服人員工作內容都是接聽進線客戶電話、提供服務，需要具備專業技能及績效評核標準都是相同的，在此情形下，我們評估過後認為透過不同主管的管理及輔導下，對原告的績效會有幫助才會進行調動。（問：陳秋萍、江俞旻2位主管的管理、輔導有何不同？）不同主管的管理風格本來就會不一樣，給予的協助也會不同。原告調到早班之後，陳秋萍是比較柔性的主任，能給予同仁適當的關懷，我們原本預期會有不同的效果才會做調換，但仍未有改善；而江俞旻對於案件的判斷比較明快，對於原告各面向的績效會有幫助。（問：為何在江俞旻部門待了兩個月，又將原告換到謝娜美的部門？）其實判斷點也是相同，原告在江俞旻部門的期間仍未見改善成效，所以希望藉由謝娜美的協助，幫助原告完成績效改善。（問：在更換部門時，有無將原告在不同主管、不同部門的磨合期，對於原告績效改善的影響納入考量？）這部分是有考量進來，客服人員工作內容是相同，當下雖然原告是隸屬於某位主任，但同仁間都會有相互代理的情形，所以在非所屬的情況下，也不是完全沒有接觸。再加上工作內容相同，所以在績效改善的過程中做組別異動，對於員工績效改善是有幫助的，才會進行組別異動。（問：對於原告主張不同主管的工作習慣會影響客服人員效率，頻繁更換主任對於他工作會有影響，有何意見？）就我的立場及角度，換組及主任輔導方式是否相同對於原告績效未能改善是沒有關係的，原告先前曾經長期在同一位主管的組別工作，但績效仍未見改善。再者，績效主要是看員工的線上表現，比如服務客戶完之後，客戶給予的滿意度如何，這些都是員工線上的表現，與主管線下的輔導並沒有相對關係。11月5日當天約談的事情，包含主管曾經給予的輔導，並告知原告為何會落入PIP以及改善目標等都有提及。〔問：原告於11月5日有無表示在陳秋萍的組別下AHT（Average Handling Time平均處理時間）績效較佳，希望能留在陳秋萍的組別，不要調動？〕原告在當天談的過程中，曾經有講過他是否能留在陳秋萍的組別，當時我給他的回應是之前在做績效改善時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能透過主任的輔導脫離PIP，但後來的結果原告仍未達成期望改善的結果，所以我們評估在不同主任的帶領下有機會帶給原告的幫助是什麼，才會進行組別異動。（問：公司是否評估原告繼續在陳秋萍的組別將無法脫離PIP？）以當下原告整體改善的狀況，沒有達成原本期望，所以當時評估是如果原告繼續在陳秋萍的組別下有可能仍是維持現況，無法脫離PIP。雖然原告在陳秋萍組別下只有3個月，但原告的狀況一直沒有改善，我們認為要盡快調整組別。（問：證人是否曾經詢問要將原告調動至推廣組？）我曾經詢問過原告的意願，因為原告長期無法改善績效，但就原告的各項績效中，推廣的項目是相對比較優良的，所以才會詢問原告是否願意調動至相對比較擅長的領域工作，但原告的回覆是不要。（問：有無參與公司資遣原告之決定？）有。（問：決定要資遣原告之前是否有考慮要將原告調動至推廣組？）因為原告之前曾經明確表達過不願意調動至推廣組，且原告有多次未達績效改善的狀況，公司認為原告確實是不適任的，才會資遣原告。（問：原告兩次PIP過程中，你身為客服經理，是否需要追蹤進度並與原告進行訪談？）在績效改善的過程中，注重的是改善者是否清楚其改善目標及期間給予相關輔導，所以我前述有提及同仁如果有落入績效改善的情形，會由其直屬主管進行約談及輔導，如果同仁的改善狀況是良好的，我就不會進行約談。如果長期未改善，我才會介入。追蹤的部分一定會做，在我進行約談之前，我會先與同仁的直屬主管了解該同仁的改善情況以及是否需要經理進行約談，並沒有硬性規範一定的時間必須約談。（問：原告主張被告新增加月績效落入末20%的規定，公司應該就此與原告進行訪談，有何意見？）公司有新規定都會進行公告，同仁就有無新增規定應該都是清楚的，假設同仁不知道有這個規定，但其實這項新增的規定是有助於同仁早日脫離PIP，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放寬的機制，對於原告是有利沒有弊。（問：原告兩次PIP，各項成績有無均達KPI且無任何扣分？）兩次PIP，這兩項都沒有達成期望」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4至222頁）。

　⑷證人即原告之主管（被告公司客服中心主任）江俞旻證稱：「（問：是否見過如本院卷㈠第111至117所示文件？）有看過。第1份即第111、113頁是由陳秋萍交接給我的，第2份即第115頁是由洪淑芝在11月5日與原告約談。（問：第2份表格是洪淑芝與原告約談，你看到時表格上有什麼文字？）我簽名時，手寫的文字都寫上去，包含左邊比較淡的文字也已寫上去。（問：何時簽名？）詳細日期忘記了，印象中是隔一天才簽名，但我日期仍記載11月5日。（問：第1份文件上有手寫未落末20%，這是公司何時增加的規定？）5月。（問：原告於第2次PIP期間，有無請求你提供協助？）沒有特別提出請求。（問：針對原告績效改善計劃，你如何輔導他？）我們每天上班都是ON LINE在線上，所以組員有問題我們隨時都會輔導，並且每天都會發績效成績讓組員清楚知道每天績效達成率是多少，也知悉當月績效還有哪部分未達到。（問：對於證人洪淑芝稱是為了協助原告改善績效，才會做組別調動，有何意見？）沒有意見。我也知道這個原因才調動原告組別。當我們有組別異動的需求時，會先就表現比較弱的組員去做轉調。（問：調動組別是否會影響組員工作表現？）不會，其他組調來我這裡的組員表現都很好，不會因為組別異動對組員工作表現有影響，所有的工作內容都是一樣的。（問：第2份PIP資料為何不是由你面談原告？）因為原告的PIP一直沒有脫離，所以由最高主管進行面談。（問：客服人員如遇到單通電話時間較長，如何處理？）客服人員如果無法再繼續承接下去，依案件情形，會將電話承接過來或是在旁邊指導話術。（問：原告在你組別期間，有無曾經遇到單通電話時間較長，向你尋求協助的情形？）我印象中有1通，原告與門市店長已經吵起來，後續我請原告下線一起聽音檔並討論比較好的做法，因為當時門市店長已經要客訴他，我承接過來處理完後就跟原告討論怎樣的做法比較好，花了約40分鐘的時間。（問：原告有無遇過單通電話長達2個小時以上，向你尋求協助遭拒的情形？）沒有。（有無看過如本院卷㈡第121頁所示文件？）有。這是1份公司內部公告，對客服人員的公告。線上通話如果符合公告內容，我們就會承接過來。（問：既然有該公告，為何原告之AHT經常未能符合績效？）公告是針對沒有電信服務或是重覆論述由組員主動提出需求，如果是有電信服務或組員沒有主動提出需求，電話就不會轉接到主任這邊。若組員有需求就會舉手。（問：原告是否曾經舉手向你尋求協助？）這樣的情形是不多，另外我們還有1套軟體可以讓組員直接在線上問問題或要求授權」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22至226頁）。

　⑸由上開證人證述可知，原告於109年10月後之考核紀錄均居末位，長期無法達到被告及主管要求，乃依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之規定，進入績效輔導改善計劃。可認原告於109年10月後，依其主觀上之意願，及客觀表現之工作能力，有難以勝任工作之情形。

　⒌原告於109年10月後，工作表現績效下滑，績效評核自108年度之績效符合要求（Accomplished達到預期），連續2年降為績效需要改善（Need Improvement有待改進）、績效不彰（Unsatisfactory不滿意），低於平均水準，原告在客觀上已有不能勝任該職位要求之工作能力，且工作態度及表現不佳並非偶發事故。為協助其改善，經直屬主管不斷輔導、溝通，惟成效不彰，原告並無任何一個月之表現達到被告所要求之目標。另被告為再次給予原告改善機會，於110年11月5日至同年12月31日，為原告實施第2次績效輔導改善計劃，計畫載明「未達計畫目標，若經主管評估，該員工仍不能改善，無法勝任現職，依據結果調整員工之職等及薪資或不能勝任工作，依法予以資遣」等語，經原告同意後簽名確認（見本院卷㈠第115至117頁）。嗣實際實施至110年12月31日為止之評核結果，原告在績效上並未顯示任何進步，原告被評估為無法通過績效輔導改善計劃，可見原告經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後仍無法改善，其對於所擔任客服專員工作確有不能勝任之情事，以被告經原告之各有關單位主管長期觀察所獲致結論，非以單一事件或少數主管個人之意見為憑而認定原告在工作上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且為協助原告改善，其直屬主管亦不斷地加以輔導、溝通，原告亦於上開文件簽名確認後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仍不見原告就其擔任之工作有所改善，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於111年3月21日通知原告自111年3月31日終止雙方間之僱傭契約，係依嚴謹程序，在使用各種保護手段促請原告忠誠履行勞務義務，仍無法改善之情況下為之，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於法有據。

　⒍依證人許秀月、江俞旻、鄒珮玓、洪淑芝之證述（見本院卷㈡第96至103、214至226頁），及審酌績效輔導改善計劃確有該4人及原告簽名，可見原告已知悉被告工作規則有制定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之相關規定，無不同意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之情，所稱實施績效輔導改善計劃未經同意，並無可取。被告已針對原告之情況通盤考量，並兼顧可行性，將原告之預期目標調降至未落末20%，所設標準應屬合理，並無故意訂出較高目標使原告難以達成之情形。依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第2.3.1條所載，員工應確實採取改善之行動；期間若需協助，應主動向直屬主管提出（見本院卷㈠第110頁），且參諸證人許秀月、江俞旻之證述，原告所稱直屬主管未提供協助云云，並無可取。而PIP為輔導績效改善之重要工具，主管透過設定員工明確具體之短期改善計劃，包括改善能力、改善項目、期望達成目標、改善行動方案與達成目標期間，以提升績效改善之效果，此為被告績效輔導改善管理辦法所明定（見本院卷㈠第109頁），故績效改善制度應希望藉由一段時間之觀察、協助提升員工績效，以達被告所要求之目標，當非由直屬主管故意於擬定改善計劃時降低目標，使績效不佳之員工輕易達成，以形式上符合通過改善計劃所設定之目標，如此績效不佳之員工，並無法實質提升其績效，自非被告制定績效輔導改善計劃之目的。而查證人許秀月、鄒珮玓均否認曾向原告表示只要未落末5%就能脫離PIP，此已據證人證述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03頁），被告亦未曾通知原告可以不用理會原所設定之目標，是原告於其PIP績效改善計劃執行期間，均無1個月達到被告所訂目標，且其於110年達成率不僅持續低迷，相較於109年之達成率更為低落，原告主張其已達成PIP績效改善計劃所設定之目標，已通過績效改善計劃程序等語，亦無可取。

　⒎原告因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之情事，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預告於111年3月31日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即無不合。該僱傭契約既經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及依僱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工資、投保勞健保、提繳勞工退休金，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交通津貼13,800元，有無理由？

　⒈按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又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不包括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蹟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故而工資應係勞工之勞力所得，為其勞動對價而給付之經常性給與。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而給付，非經常給與，或為其單方之目的，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即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之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之範疇。

　⒉原告雖主張交通津貼係每月定額給付，屬於工資性質云云。惟交通津貼之決定發放、其數額多寡及如何申請發放之方式，乃係由被告單方面之公告，不待原告同意與否即開始施行，顯與工資之調整本須經勞雇雙方協商後方能拘束彼此之情形，並不相同，即難謂交通津貼為工作報酬之一部。又判斷是否為工資之重點，乃在於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是否是勞工之勞力所得，且為其勞動對價之給付，非謂符合經常性給與之要件，即屬於工資。原告既未能就被告交通津貼之給付，與其所擔任之工作有何關聯等情，舉證以實其說，其前開主張，自不足採。

　⒊從而，被告發給之交通津貼，為費用償還及差旅補助性質或被告給予員工之福利，非屬工資，原告主張交通津貼為工資，被告片面減薪，應補足薪資，自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1,525,174元，有無理由？

　⒈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一些特殊性質之工作，一般情形而言，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是受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自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受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給加班費，不惟與民法上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勞基法之上開規定。因而雇主為管理需要，規定員工延長工時應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始予准許，於法並無不合。倘若雇主並無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勞工自行逾時停留於公司內部，或未依雇主規定之程序申請加班，因雇主無法管控勞工是否確為職務之需而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勞工自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

　⒉經查，被告之工作規則第18條約定：「本公司依第17條辦理後，員工如認有延長工時方能完成工作之必要者，應事先填具『加班預先申請單』為延長工時之申請，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作為員工延長工時之憑據。員工如未依前項規定事先提出申請者，非屬延長工時工作；惟若有特殊原因未能事前完成申請者，應於延長工時事實發生後7日內敘明理由並補填具申請文件資料後辦理並經權責主管核准。於加班事實發生後，經個別員工選擇，得以延長工作時間相同之時數由員工另擇日補休。若法律變更時則依新規定計算」（見本院卷㈠第90頁），又被告上開工作規則業經臺北市政府核備（見本院卷㈠第102至103頁），足認原告於締結僱傭契約時應明知被告有工作規則合法有效存在，準此，原告即應受被告訂定之工作規則拘束，是原告於加班前自應遵循上開工作規則向直屬主管提出申請，於獲得核准後方可加班，原告既未提出其經被告權責主管核准加班之資料，原告即無由請求加班費。至原告所提出之加班表格資料（見本院卷㈠第445頁），被告辯稱該表格不能作為加班依據等語，是原告主張伊確有加班如原證24所示時數，伊不受被告工作規則拘束，即使未經權責主管核准之加班時數仍得請求給付加班費云云，均無足採。

　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6年11月至111年3月之5天病假全薪共計35,000元，有無理由？

　  依被告之工作規則第24條第1項第3款規定：「普通傷病假：員工因普通傷害、疾病及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依下列規定請普通傷病假，請假連續2日（含）以上者，須附繳醫療證明。普通傷病假1年內合計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四）普通傷病假1年內有5天工資照給，5天以上，未超過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第6款規定：「生理假：女性員工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及無須繳附任何證明」（見本院卷㈠第92至93頁）。查原告分別於106年11月6日、12月26日、107年1月1日至5日、108年12月4日（4小時）、109年1月4日、2月4日、3月30日、4月25日（4小時）、27日、5月9日（4小時）、110年1月1日、2日、4日至6日、111年1月1日、5日、16日、23日、29日，請全薪病假或生理假，各該日並無缺勤扣款之記載，有原告之請假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29至234頁），可見原告請全薪病假或生理假期間，仍能領取全額薪資，並無損失，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106年11月至111年3月短少之5天病假全薪共計35,000元云云，容有誤會，不能准許。

　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員工酬勞差額678,482元，有無理由？

　　按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勞基法第29條固有明文，惟並未課予雇主應一併給予獎金及分配紅利之義務，此乃因紅利、獎金均係雇主單方之給付，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為勞工之工作給付之對價（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2款規定參照）。又依被告公司年報記載：「員工酬勞依據公司獎金辦法辦理，獎金發放乃依據公司營運目標之達成以及個人績效結果發放獎金，如年終獎金、目標達成獎金、業務獎金及特殊表現獎勵等。公司目標包含財務指標（如營收、新經濟營收、淨利的達成率）及非財務指標（如客戶推薦度）等，獎金發放與公司經營績效呈高度關聯性。同時連結個人績效結果，給予表現優異同仁更多的報酬，期塑造高績效的企業文化」（見本院卷第㈡頁28），顯非具體之個人請求權基礎，仍應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或工作規則中訂定。而員工報酬既屬恩惠性、獎勵性之給與，而非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報酬，雇主就員工報酬之發放與否及核發之標準、方式，自得訂定發放辦法以資規範，並應為勞資雙方共同遵循，則除雇主將盈餘分配列入勞動契約約定之給付項目，並決定以盈餘分配員工報酬，且於員工具備分配員工報酬之要件時，員工得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請求雇主給付員工報酬外，尚難認勞工得逕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發給員工報酬。再觀原告於原證28依被告公司年報換算可分配金額云云，惟該計算方式顯然無視各年度員工人數之變化與個別員工之貢獻差異；況且，年報之貨幣單位為仟元，單位不同自無法進行比較換算，原告計算方式顯與邏輯不符，是原告本項請求金額之計算於法無據，請求當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僱傭之法律關係，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一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